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45號

上  訴  人  陳宮賜

訴訟代理人  胡翠萍

            陳祖德律師           

上  訴  人  曾秋姫

            陳宮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玄妙

            劉君豪律師

上  訴  人  陳慧萍

            陳耀霖

            陳耀浚

            陳耀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君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2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8號第一審

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陳宮賜(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與對造上訴人陳宮慶、

陳慧萍(下合稱陳宮慶等2人)為被繼承人陳錦源之子女，為

全體合法繼承人，對造上訴人曾秋姫為陳宮慶配偶謝玄妙之

母，對造上訴人陳耀霖、陳耀浚、陳耀棕(下合稱陳耀霖等3

人，與陳宮慶等2人、曾秋姬合稱被上訴人)為陳宮慶之子。

陳錦源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後，伊發現其於同年4月20日

與曾秋姬為結婚登記，然陳錦源為24年4月生，於110年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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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90歲，有失智及明顯認知功能障礙，欠缺結婚之意思能

力，且陳錦源生前為醫生，廣結善緣，其與曾秋姬結婚卻未

告知親友、亦無宴客，於婚後未及5個月即死亡，曾秋姬係

為圖謀陳錦源之遺產，夥同陳宮慶、謝玄妙虛偽書立結婚書

約並辦理結婚登記，陳錦源實無結婚真意，陳錦源與曾秋姬

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姬自非陳錦源之繼承人。伊於陳錦

源死亡後始知悉其有經陳鄭權律師(下稱陳鄭權)認證之110

年5月1日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存在，然系爭遺囑之見證

人胡欣慧為陳鄭權之外甥女，亦為陳鄭權律師事務所(下稱

事務所)之職員，見證人許進忠、蔡文寶(下稱許進忠等2人)

依序為陳鄭權之妹夫、司機，其等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

條第5款之規定；又陳錦源除有失智情況，語言表達能力亦

有問題，系爭遺囑顯非由陳錦源親自口述，亦非經其認可，

且許進忠等2人是否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有疑，系爭遺囑

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要式，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自不

得持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

產)以遺囑繼承或遺贈等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

示，伊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退步言，縱認系爭遺

囑有效，因系爭遺囑侵害伊之特留分1/6，伊類推適用民法

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

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等語。

㈠先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

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系爭遺囑無

效。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

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

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

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

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

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㈡備位聲明：⒈確認曾

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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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上訴人就陳錦源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

有1/6特留分權利存在。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

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

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

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

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

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原

審就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上訴人各應將如

附表編號1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遺贈登記予以塗銷部分

判決上訴人勝訴，並駁回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

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

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

不成立。㈢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答辯聲

明：被上訴人之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陳錦源生前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

告，非無意思能力或行為能力之人，其於110年間仍持續在

診所看診、幫人體檢，意思與理解能力正常，自有結婚能力

及遺囑能力。陳錦源係因長期由曾秋姫陪伴及照顧而有感

情，對外均稱曾秋姫為其老婆，故主動提出結婚要求，以確

保曾秋姫老年生活無虞，兩人乃於110年4月20日共同前往戶

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確認有結婚真

意後辦理登記，該結婚自屬有效。又系爭遺囑係陳錦源基於

自由意志口述內容而製作，符合代筆遺囑要件，並經認證，

自屬有效，上訴人亦未證明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其請求

伊各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

為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人之上訴駁回。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堪信

為真實。

　㈠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陳宮賜、陳宮慶等2人為其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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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而為其繼承人。陳耀霖等3人為陳宮慶之子。另依戶籍

謄本所載，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陳宮慶之岳母曾秋姫登

記結婚。

　㈡陳錦源死亡時遺有如附表編號3至43所示遺產。

　㈢附表編號1至2所示不動產於陳錦源死亡時仍登記為其所有，

嗣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至曾

秋姫名下。

　㈣附表編號3至9所示不動產已依系爭遺囑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

甲欄所示。

　㈤兩造同意附表所示財產(即陳錦源遺產範圍)之價值，於本件

計算有無侵害上訴人特留分時，按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核定之

價值（即原審卷二138至143頁）予以計算。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確認陳錦源與曾秋姫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姫

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部分，為無理由。

　⒈按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

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民法第982條定有明文。

次按結婚係關於身分之法律行為，倘雙方當事人非在無意識

或精神錯亂而欠缺意思能力之情況下，本於真實且一致之婚

姻意思而為結婚，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而所謂無意識，

係指全然欠缺意思能力而不能為有效之意思表示；至於精神

錯亂，則係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

程度而言；是表意人行為時並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縱不具

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仍難謂

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5號、108年

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亦有明定。查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簽立結婚書

約(下稱結婚書約)，見證人為陳宮慶、謝玄妙，同日在桃園

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有該戶政事務函覆之結

婚登記申請書、結婚書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10至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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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認已具備婚姻成立之形式要件。又陳錦源生前未曾受法院

宣告為受監護人或受輔助人，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

卷一第95頁)，非無行為能力人，上訴人主張陳錦源於110年

4月20日與曾秋姬結婚時無結婚意思能力，依上說明，應由

上訴人就陳錦源斯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負舉證責任。

　⒉依上訴人所提出之陳宮慶傳送訊息內容略以：「爸爸最近因

為疫情的關係不敢給他出來…最近他的精神也比較不好，有

時間還是多多看他」、「阿爸今年體力比較差，目前每個禮

拜我都會帶她(應為「他」字誤寫)出去走走…他今年精神上

比較容易幻想（會想到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有空

常常看他一下…」（下稱系爭訊息，見原審卷一第22至23

頁）；陳宮慶110年5月9日臉書影片內容略為：陳錦源於錄

影當下，經眾人提醒仍未完整說出「123到臺灣」之順口溜

（下稱系爭貼文，見原審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第398

至399頁）；及證人徐桂粉證稱：伊因向陳錦源租屋而認識

陳錦源，已約30年，每次租期3年，期滿續約，租金係每年4

月開立1年支票，由伊親自送到陳錦源開的永安診所，伊送

支票去時會跟陳錦源聊天，110年4月間伊是送支票到陳錦源

的別墅，在永安診所後方，當時陳錦源之身體狀況已經不

好，好像不太認識伊，伊交付支票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32至34頁）；證人林如章證稱：伊是保險業務員，95年

起會帶客戶至陳錦源之診所做體檢，陳錦源於96年間說他算

命有3個小孩，且認為與伊投緣，所以認伊當義子，對外均

稱伊為其乾兒子，伊則叫陳錦源爸爸、阿爸、乾爹，系爭訊

息不確定是伊傳給上訴人，或是陳宮慶傳給上訴人、上訴人

再拿給伊看，應該是109年，不記得確切時間。陳錦源原本

精神一直很好，108年間送醫插管出院後就不太好，曾秋姬

曾跟伊說陳錦源在109年間有拿雨傘作勢要打人、只穿內褲

往外跑，有次陳錦源坐車去醫師協會不會自己回家，是伊去

找的。陳錦源110年間還是會去診所，但不確定有無看診。

陳錦源從107年起先後叫伊草擬過3次代筆遺囑，伊有按照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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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源交代內容打字給陳錦源看，其最後一次交代伊做代筆遺

囑是在110年，但當時沒有共識，應該是這份陳錦源有簽

名，伊沒辦法判斷陳錦源110年的意識能力，只知道他從108

年出院後就體力不好，記憶減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頁反

面至第42頁)，雖可知陳錦源於109、110年間之身體及精神

狀況不若以往，但系爭訊息中所稱容易幻想之情況不明，由

系爭貼文亦無法得知陳錦源未說出「123到臺灣」順口溜之

確切原因，而林如章所指陳錦源出門後不會自己回家之事欠

缺時間及具體事件脈絡，其所稱陳錦源拿雨傘打人、只穿內

褲往外跑之事為聽聞，事實經過不明，實難據之判斷陳錦源

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

另提出林如章便箋，主張林如章曾於110年1月12日稱陳錦源

處於失智狀態云云(見本院卷第363、259頁)。然證人林如章

於本院先證稱：該便箋是2012年10月10日書寫給上訴人、陳

宮慶看，因為當時陳錦源說要做遺囑，但伊覺得他身體狀況

不好，不妥等語(見本院卷第382頁)，嗣改稱：該文書應該

是110年10月12日書寫等語(見本院卷第400頁)，而陳錦源於

000年0月0日死亡，則林如章書寫前開便箋之時間及原因為

何，已有疑問；縱認該便箋為林如章於110年1月2日書寫，

惟林如章於本院證稱其無醫療背景(見本院卷第382頁)，且

依其陳述陳錦源當時說要做遺囑之情節，顯見陳錦源當時並

非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依該便箋，亦無從遽認陳錦源

於辦理結婚登記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於

110年4月間已符合醫師所發表之認知功能障礙12表徵，為失

智症前期症狀云云(見本院卷第79頁)，然上訴人自承陳錦源

未曾因精神症狀而就診過(見本院卷第176頁)，則其前開主

張，僅屬個人臆測，亦非可採。

　⒊另觀之陳錦源至110年2、3月間仍有以醫師身分為病患看診

及為民眾體檢，此有永安診所收據、宏泰人壽被保險人對體

檢醫師告知事項、全球人壽被保險人體檢報告書可參(見原

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卷二第49至53頁)，且經本院當庭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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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陳錦源於110年4月3日慶生時之錄影檔案，經家人詢問許

願為何，其即自行回答「…我子女阿，我希望他身體健康

阿，然後事事如意喔…好好的…」，並於陳耀霖稱「祝你身

體健康啦」後，主動提及「嘿，還有那個…你姑姑…」，經

在場人接續稱「對，也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

後，陳錦源再主動稱「阿我自己身體…」等語，有勘驗筆錄

可憑(見本院卷544至545頁)，再參佐陳錦源於110年3、4月

與家人一同出遊、及110年4月20日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時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7頁)，其目視鏡頭，神情自

然，穿著、舉止合宜，實難認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

婚登記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情況。

　⒋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無結婚真意云云。依證人徐桂粉證稱：

伊每年4月送租金支票時會跟陳錦源聊天，陳錦源曾於109年

4月時對伊表示他花了很多錢才跟第二任前妻離婚，好不容

易離婚，不要再結婚，想把財產留給小孩，伊當下詢問曾秋

姫是怎麼回事，陳錦源表示是他付錢請來照顧生活起居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33頁正反面)，證人林如章證稱：伊叫曾秋姫

乾媽，因為她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曾秋姫早年在陳錦源的診

所當護理師，陳錦源被他第二任配偶家暴後容易恐慌，請曾

秋姫照顧，陳宮慶、謝玄妙都有認可，伊也有告訴上訴人。

伊說曾秋姫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是因曾秋姫跟陳錦源住在一

起、睡在一起，每年會跟陳錦源及陳宮慶一家出國玩，並由

陳錦源負擔曾秋姫的旅費，陳慧萍會從美國過去一起。陳錦

源參加社團、宗親會都會介紹曾秋姫是他太太，其他人都要

陳錦源給曾秋姫名分。伊不知道陳錦源結婚之事，陳錦源也

說過財產要留給小孩，請伊照顧曾秋姫，也要兩個兒子協

調，由取得財產較多的人照顧曾秋姫到過世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39頁、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可知陳錦源雖曾表

示無意再結婚，但是否結婚本易隨時間、心境變化而有不

同，以其長期與曾秋姫同進同出同住，對外又稱曾秋姫為其

太太，且掛心如何照顧曾秋姫至終老，顯見其對曾秋姫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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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分，難認其無與曾秋姫結婚之意。至於上訴人以曾秋姫為

陳宮慶之岳母、或陳錦源結婚時未廣為週知或宴客，主張陳

錦源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云云，然結婚雙方之親屬關聯或

是否宴客，本與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無關，上訴人前開主

張，僅屬主觀臆測，自無足採。

　⒌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陳錦源無結婚意思能力或無結婚真

意，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結婚，自屬有效，上訴

人請求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為無理由。

又曾秋姫既為陳錦源之配偶，依民法第1138條本文規定為陳

錦源之法定繼承人，上訴人訴請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

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為有理由。

　  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

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

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

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

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明文規定代筆遺囑，應指定

三人以上之見證人，乃在確保該代筆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

人之真意，本其口述意旨而作成，期遺囑生效時（遺囑人死

亡後），因已無法向遺囑人本人求證，得賴見證人之見證證

明之。準此，代筆遺囑見證人之見證，自不得僅以在場見聞

遺囑人在為筆記之見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該見證人作成

代筆遺囑書面之「形式過程」為已足，尤應見聞確認代筆遺

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其口述遺囑意旨相符之情，

始符「見證」之法意。倘見證人僅在場旁觀代筆遺囑之作

成，而未參與見聞確知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

與遺囑人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縱其在代筆遺囑上簽名見證，

亦不生見證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⒈上訴人固主張陳錦源製作系爭遺囑時，意思能力有欠缺云

云。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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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由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訊息內容、系爭貼文、林如章便簽、

證人徐桂粉、林如章之證述內容(詳見四㈠⒉)，均無從證明

陳錦源於110年5月1日製作系爭遺囑時無意思能力，理由如

前述。

　⑵就製作系爭遺囑之過程：

　①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認證人陳鄭權於原審證稱：伊與陳錦源認

識30年，為其處理過不少法律問題，當時陳錦源先打電話跟

伊約要立遺囑，伊告知需準備證件及財產資料。當天曾秋姬

有一起到事務所，陳錦源表示要辦理遺囑公認證，伊認為自

己要做認證所以不能擔任見證人，所以幫陳錦源找見證人。

因為伊前員工胡欣慧剛好到事務所辦事情，許進忠常常到事

務所，因為他的配偶陳素珍是伊事務所員工，蔡文寶是伊司

機，陳錦源、曾秋姬到事務所辦事情後，伊都請蔡文寶載他

們回去，所以伊請胡欣慧幫忙擔任代筆人跟見證人、許進忠

等2人當見證人，陳錦源都有同意。製作過程大致是陳錦源

拿所有權狀、相關人身分證影本，逐一跟伊說財產如何分

配，胡欣慧寫草稿，伊有詢問陳錦源是否需要遺囑執行人，

陳錦源原本說要全權委託伊，伊說不行，並推薦事務所王建

偉律師擔任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同意。陳錦源講完這些內容

後，由胡欣慧去打字並印出，一份給陳錦源、一份給伊，由

胡欣慧一句句唸給陳錦源聽，看有無錯誤，伊也再跟陳錦源

確認，並給另外兩位見證人看，確認沒問題後就印出正式遺

囑，陳錦源看完沒問題就簽名，再由代筆人、見證人依序簽

名，簽名後由伊進行認證。當天陳錦源精神狀況正常，喜歡

聊天，表達能力也很正常，會敘述相關狀況要怎麼處理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反面至第103頁反面）。

　②證人即系爭遺囑代筆人兼見證人胡欣慧於原審證稱：當天伊

去事務所找伊母親，陳鄭權問伊有無帶身分證、印章，可否

擔任陳錦源之遺囑代筆人，伊曾在事務所擔任會計，接觸過

遺囑，想說代筆遺囑對伊來說就是打字，應該不難，所以有

同意，當天伊跟陳鄭權、許進忠、陳錦源及另外一個不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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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事務所辦公室製作系爭遺囑，陳錦源跟陳鄭權講遺囑分

配，伊有問陳鄭權可否打字做代筆遺囑，他說可以，伊就手

寫筆記，之後去打字，打字完就拿去給陳錦源、陳鄭權看，

並由伊唸一遍給陳錦源、陳鄭權聽看有無錯誤，沒有問題就

依序簽名，印象中陳錦源有帶權狀、身份證影本，沒有帶草

稿，遺囑內容都是陳錦源自己講的，但沒有印象遺囑執行人

如何決定及當天有無在場，也沒有印象過程中許進忠及另名

不熟的人在做何事，當天陳錦源表達能力很好，講話很有條

有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5頁反面至第168頁）。

　③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稱：伊認識陳錦源，

因為他跟曾秋姫常常跟伊等去旅行。伊忘記有無看過系爭遺

囑，但該遺囑上簽名是伊簽的。伊記得那天是5月1日勞動

節，伊老婆在事務所要上班，伊去找她吃飯，剛好陳錦源、

伊、胡小姐、姓蔡伊不認識的人在那邊，陳鄭權問伊可不可

以幫他簽名，並問陳錦源可不可以由伊幫忙簽名，陳錦源說

可以，製作遺囑地點在陳鄭權辦公室，遺囑是陳錦源講、胡

欣慧寫，陳錦源有拿資料，但不知道拿什麼，伊也不知道遺

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

知，也不知道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決定，胡欣慧去

打字後，胡欣慧有唸，伊有聽她唸，也有拿一份給伊看，但

有些內容伊看不懂，伊不記得胡欣慧口述的內容是從系爭遺

囑的哪裡到哪裡，也不記得有無談到特留分，胡欣慧打完後

唸給陳錦源聽，他聽完說可以，沒有其他表示，當時陳錦源

精神狀況很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至172頁反面)。

　④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稱：「（提示原審卷

一第25至28頁，問：有無看過該遺囑？)沒有。(問：該遺囑

蔡文寶之簽名是否為你所簽？)是我簽的，印章也是我的…

(問：既然沒有看過該遺囑為何會在該遺囑上簽名？)我是作

證人而已。(問：你是做什麼樣的證人？誰叫你去做證人？)

他不是簽遺囑嗎，我只是當證人。我在律師那邊作主管兼秘

書，律師叫我當證人。(問：律師叫什麼名字？)陳鄭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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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在那邊做幾天，我名字現在記不得了。(問：可否說明

律師當天叫你當證人的過程？)那天醫師唸他的遺囑，律師

也在，我看完後就簽我的地址、電話、名字。(問：你說醫

生叫何名字？)那是2年多了，110年5月1日的事情那麼久的

事情我忘了。(問：遺囑內容是誰繕打？)不是我打的，是胡

小姐用電腦打的。我不記得胡小姐的名字。(問：如何決定

遺囑內容？決定過程為何？)我不記得。(問：胡小姐用電腦

打完遺囑後有無再跟你說的醫師確認內容？)有啊，但不我

記得內容了，因為已經2年多了…(問：該遺囑上所載之不動

產其相關細節，例如標示、面積、權利範圍等資料是如何知

道？)我到現在忘記了。(問：該遺囑上所寫遺囑執行人王建

偉律師是何人？是何人決定由該人擔任遺囑執行人？)我不

知道。…(問：是否記得該遺囑上簽名的順序？)我不知道。

(問：醫生有無自己跟在場的人說他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沒

有聽到。(問：當天還有何人在場？)那天很多人，有的人我

不太認識。律師有在場。…(問：做遺囑當天醫生如何表達

所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是有看到，但我忘記了。…(問：醫

生說的時候有無拿草稿？)忘記了。…(問：有無核對醫師說

的內容是否符合剛剛提示的遺囑內容？)我忘記了。(問：當

時你做見證人有無核對任何事情？)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

核對什麼，我不是律師。」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2至164頁

反面)。

　⑤併參系爭遺囑之認證書、製作系爭遺囑當天陳錦源與陳鄭

權、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所拍攝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93至

196頁反面、第192頁、卷二第109至112頁)，難認陳錦源於

製作系爭遺囑當天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上訴人主張陳錦源

無製作系爭遺囑之意思能力，難認可取。

　⒉而就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之作成不符合代筆遺囑之要件等

語。經查：

　⑴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

囑，卻答稱忘記有無看過，亦答稱不知悉系爭遺囑上面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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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

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且其稱看不懂部分遺囑內容，對於

系爭遺囑內容之認知來自於胡欣慧唸遺囑，又不知道胡欣慧

口述系爭遺囑之何部分，已如前述；參佐證人許進忠於原審

無法自行朗讀結文，有嚴重重聽，稱：最高學歷為國小四年

級，有些字認識，有些看不懂，兩耳都有重聽已十幾年，製

作系爭遺囑當時只有左耳配助聽器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頁

正反面、第171頁反面至第172頁)，則其於製作系爭遺囑當

時，有無確認、能否確認系爭遺囑內容與陳錦源之意思是否

相符，實屬可疑。且證人許進忠於本院證稱：「(問：當場

有決定遺囑執行人？)有。(問：是誰？)陳鄭權。(提示原審

卷一第27頁，問：遺囑上面記載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

人，有何意見？）對，沒錯，是王建偉是執行人沒錯。

(問：王建偉是怎麼討論出來的？)我不知道。」等語(見本

院卷第393至394頁)，而後經上訴人訴訟代理人及法官詢問

後，坦稱王建偉律師為其女婿(見本院卷第396頁)，以王建

偉律師與證人許進忠為女婿、岳父之親屬關係，如許進忠於

製作系爭遺囑當時確有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過程，絕不可

能不知悉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是依前開事證，難認證人

許進忠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

自不生見證之效力。

　⑵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

囑，卻答稱沒看過，亦答稱不知悉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

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

是何人決定，也不記得有無核對陳錦源陳述與系爭遺囑是否

相符，如前所述；嗣於本院改稱：伊是陳鄭權的司機，當天

陳錦源有帶草稿至事務所，其依照草稿唸，胡欣慧依照陳錦

源唸的內容抄，遺囑內容已經忘記，但當天唸的內容跟伊看

到的一樣所以才簽名，「(問：遺囑上面寫的遺囑執行人是

何人？)我沒有看到。(問：當場有討論遺囑執行人的事情

嗎？)什麼叫遺囑執行人？（問：遺囑上面有記載『本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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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當場是如何討論這個部分？）

那天沒有王建偉律師，只有陳鄭權律師跟我們五個人，怎麼

會有王建偉律師。（問：為何遺囑上面會記載這個內容？）

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5至387頁)，由其於本院為證

人時，仍無法陳述系爭遺囑之任何具體內容，亦證稱不知道

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不知道系爭遺囑為何有該記載，實

與其於原審為證人時，經詢問有無核對陳錦源口述及系爭遺

囑內容是否相符，其表示忘記，再經確認後，反問「我只是

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顯然主觀上並未認識遺囑見證

人必須確認遺囑內容出自遺囑人真意、且與口述意旨相符之

情，甚為吻合，縱其於原審判決後，再經被上訴人聲請傳喚

為證人，於本院改稱其有核對陳錦源拿草稿唸的內容跟系爭

遺囑相符云云(見本院卷第386至387頁)，惟其所述陳錦源有

帶草稿乙節，又與證人陳鄭權、胡欣慧證述不合(見原審卷

二第103頁正反面、第168頁)，亦難以其於本院之證述，即

認其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

　⑶是許進忠等2人於製作系爭遺囑時縱有在場，並於見證人欄

位簽名，但依其等證述，其等未參與見聞確知系爭遺囑係出

自陳錦源之真意、與陳錦源口述內容相符，是上訴人主張系

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要件而無效，應屬可

採。又系爭遺囑既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為無效，上訴人另主張

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

定云云，即無審認之必要。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之移轉

登記，為有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公同共有

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求，但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利

益為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

1條所明定。此所謂妨害其所有權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

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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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

要旨參照）。故遺產中之不動產經辦理遺囑繼承或遺贈登

記，而妨害其他繼承人之公同共有權利者，其他繼承人自得

訴請塗銷該登記。查系爭不動產業經被上訴人持系爭遺囑辦

理遺囑繼承、遺贈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而系爭遺囑既經本

院認定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而無效，被上訴人據之所為

登記，自屬妨害全體繼承人對公同共有物之權利，則上訴人

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

移轉登記，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

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遺贈登記，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就上開應

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均無不合，兩造就其敗

訴部分分別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均應駁回。另因上訴人先位

之訴有理由，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實質審認，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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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附表：陳錦源遺產範圍
編號 項目 權利範圍或價

值(新臺幣）

甲欄

1 臺北市○○區○○段0○段0

00地號土地

272/49000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

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7

頁正反面)

2 臺北市○○區○○段0○段0

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0號4樓建物

1/1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

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8

頁)

3 臺中市○區○○段00-00地

號土地

1/4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0頁)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

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陳耀浚所有(原審卷二第192頁)

5 臺中市○區○○段00-000地

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3頁)

6 臺中市○區○○段000○號

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

○路0號建物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4頁)

7 桃園市○○區○○○段0000

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3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

為陳耀棕所有(見原審卷二第201頁)

8 桃園市○○區○○段000地

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

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

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

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9 桃園市○○區○○段000-0

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

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

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

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10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41股及孳息

11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384股及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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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67股及孳息

13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股及孳息

14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612股及孳息

15 有限責任桃園信用合作社股

金

600股及孳息

16 口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全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50000股及孳息

17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995股及孳息

18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帳戶存款

204,184元及孳

息

19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帳戶存款

589,000元及孳

息

20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00帳戶存款

5元及孳息

21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00帳戶存款

14,402 元 及 孳

息

22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帳戶存款

11,379 元 及 孳

息

23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帳戶存款

8,582元及孳息

24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00帳戶存款

5,282元及孳息

25 兆豐國際商銀帳號00000000

000帳戶存款

24,143 元 及 孳

息

26 陽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

00帳戶存款

183,412元及孳

息

27 三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

帳戶存款

11,718 元 及 孳

息

28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

000000帳戶存款

127,153元及孳

息

29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

0000帳戶存款

81元及孳息

30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

0000帳戶存款

183,692元及孳

息

31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

0000帳戶存款

29元及孳息

32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

0000帳戶存款

51元及孳息

33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

000000帳戶存款

35元及孳息

34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 23元及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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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帳戶存款

35 中國信託商銀帳號00000000

00000000帳戶存款

21,279 元 孳 利

息

36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興分社帳

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

款

75元及孳息

37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

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

款

86,387 元 及 孳

息

38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

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

款

12元及孳息

39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

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

款

573元及孳息

40 卡號0000000000000000悠遊

卡

3元及孳息

41 彰化商銀元大新興雙印四年

到期B季配（帳號000000000

000000）股份

20000股

42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新呵護久久殘廢照顧（保單

號碼0000000000）

155,550元及孳

息

43 臺灣銀行應收利息 1,592元及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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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45號
上  訴  人  陳宮賜
訴訟代理人  胡翠萍
            陳祖德律師            
上  訴  人  曾秋姫
            陳宮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玄妙
            劉君豪律師
上  訴  人  陳慧萍
            陳耀霖
            陳耀浚
            陳耀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君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陳宮賜(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與對造上訴人陳宮慶、陳慧萍(下合稱陳宮慶等2人)為被繼承人陳錦源之子女，為全體合法繼承人，對造上訴人曾秋姫為陳宮慶配偶謝玄妙之母，對造上訴人陳耀霖、陳耀浚、陳耀棕(下合稱陳耀霖等3人，與陳宮慶等2人、曾秋姬合稱被上訴人)為陳宮慶之子。陳錦源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後，伊發現其於同年4月20日與曾秋姬為結婚登記，然陳錦源為24年4月生，於110年時已近90歲，有失智及明顯認知功能障礙，欠缺結婚之意思能力，且陳錦源生前為醫生，廣結善緣，其與曾秋姬結婚卻未告知親友、亦無宴客，於婚後未及5個月即死亡，曾秋姬係為圖謀陳錦源之遺產，夥同陳宮慶、謝玄妙虛偽書立結婚書約並辦理結婚登記，陳錦源實無結婚真意，陳錦源與曾秋姬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姬自非陳錦源之繼承人。伊於陳錦源死亡後始知悉其有經陳鄭權律師(下稱陳鄭權)認證之110年5月1日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存在，然系爭遺囑之見證人胡欣慧為陳鄭權之外甥女，亦為陳鄭權律師事務所(下稱事務所)之職員，見證人許進忠、蔡文寶(下稱許進忠等2人)依序為陳鄭權之妹夫、司機，其等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又陳錦源除有失智情況，語言表達能力亦有問題，系爭遺囑顯非由陳錦源親自口述，亦非經其認可，且許進忠等2人是否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有疑，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要式，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自不得持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或遺贈等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伊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退步言，縱認系爭遺囑有效，因系爭遺囑侵害伊之特留分1/6，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系爭遺囑無效。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㈡備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上訴人就陳錦源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有1/6特留分權利存在。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原審就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上訴人各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遺贈登記予以塗銷部分判決上訴人勝訴，並駁回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㈢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答辯聲明：被上訴人之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陳錦源生前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非無意思能力或行為能力之人，其於110年間仍持續在診所看診、幫人體檢，意思與理解能力正常，自有結婚能力及遺囑能力。陳錦源係因長期由曾秋姫陪伴及照顧而有感情，對外均稱曾秋姫為其老婆，故主動提出結婚要求，以確保曾秋姫老年生活無虞，兩人乃於110年4月20日共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確認有結婚真意後辦理登記，該結婚自屬有效。又系爭遺囑係陳錦源基於自由意志口述內容而製作，符合代筆遺囑要件，並經認證，自屬有效，上訴人亦未證明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其請求伊各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人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堪信為真實。
　㈠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陳宮賜、陳宮慶等2人為其全部子女而為其繼承人。陳耀霖等3人為陳宮慶之子。另依戶籍謄本所載，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陳宮慶之岳母曾秋姫登記結婚。
　㈡陳錦源死亡時遺有如附表編號3至43所示遺產。
　㈢附表編號1至2所示不動產於陳錦源死亡時仍登記為其所有，嗣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至曾秋姫名下。
　㈣附表編號3至9所示不動產已依系爭遺囑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
　㈤兩造同意附表所示財產(即陳錦源遺產範圍)之價值，於本件計算有無侵害上訴人特留分時，按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核定之價值（即原審卷二138至143頁）予以計算。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確認陳錦源與曾秋姫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部分，為無理由。
　⒈按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民法第982條定有明文。次按結婚係關於身分之法律行為，倘雙方當事人非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欠缺意思能力之情況下，本於真實且一致之婚姻意思而為結婚，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欠缺意思能力而不能為有效之意思表示；至於精神錯亂，則係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表意人行為時並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5號、108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查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簽立結婚書約(下稱結婚書約)，見證人為陳宮慶、謝玄妙，同日在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有該戶政事務函覆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書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10至113頁)，堪認已具備婚姻成立之形式要件。又陳錦源生前未曾受法院宣告為受監護人或受輔助人，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95頁)，非無行為能力人，上訴人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姬結婚時無結婚意思能力，依上說明，應由上訴人就陳錦源斯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負舉證責任。
　⒉依上訴人所提出之陳宮慶傳送訊息內容略以：「爸爸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不敢給他出來…最近他的精神也比較不好，有時間還是多多看他」、「阿爸今年體力比較差，目前每個禮拜我都會帶她(應為「他」字誤寫)出去走走…他今年精神上比較容易幻想（會想到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有空常常看他一下…」（下稱系爭訊息，見原審卷一第22至23頁）；陳宮慶110年5月9日臉書影片內容略為：陳錦源於錄影當下，經眾人提醒仍未完整說出「123到臺灣」之順口溜（下稱系爭貼文，見原審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第398至399頁）；及證人徐桂粉證稱：伊因向陳錦源租屋而認識陳錦源，已約30年，每次租期3年，期滿續約，租金係每年4月開立1年支票，由伊親自送到陳錦源開的永安診所，伊送支票去時會跟陳錦源聊天，110年4月間伊是送支票到陳錦源的別墅，在永安診所後方，當時陳錦源之身體狀況已經不好，好像不太認識伊，伊交付支票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至34頁）；證人林如章證稱：伊是保險業務員，95年起會帶客戶至陳錦源之診所做體檢，陳錦源於96年間說他算命有3個小孩，且認為與伊投緣，所以認伊當義子，對外均稱伊為其乾兒子，伊則叫陳錦源爸爸、阿爸、乾爹，系爭訊息不確定是伊傳給上訴人，或是陳宮慶傳給上訴人、上訴人再拿給伊看，應該是109年，不記得確切時間。陳錦源原本精神一直很好，108年間送醫插管出院後就不太好，曾秋姬曾跟伊說陳錦源在109年間有拿雨傘作勢要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有次陳錦源坐車去醫師協會不會自己回家，是伊去找的。陳錦源110年間還是會去診所，但不確定有無看診。陳錦源從107年起先後叫伊草擬過3次代筆遺囑，伊有按照陳錦源交代內容打字給陳錦源看，其最後一次交代伊做代筆遺囑是在110年，但當時沒有共識，應該是這份陳錦源有簽名，伊沒辦法判斷陳錦源110年的意識能力，只知道他從108年出院後就體力不好，記憶減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頁反面至第42頁)，雖可知陳錦源於109、110年間之身體及精神狀況不若以往，但系爭訊息中所稱容易幻想之情況不明，由系爭貼文亦無法得知陳錦源未說出「123到臺灣」順口溜之確切原因，而林如章所指陳錦源出門後不會自己回家之事欠缺時間及具體事件脈絡，其所稱陳錦源拿雨傘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之事為聽聞，事實經過不明，實難據之判斷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提出林如章便箋，主張林如章曾於110年1月12日稱陳錦源處於失智狀態云云(見本院卷第363、259頁)。然證人林如章於本院先證稱：該便箋是2012年10月10日書寫給上訴人、陳宮慶看，因為當時陳錦源說要做遺囑，但伊覺得他身體狀況不好，不妥等語(見本院卷第382頁)，嗣改稱：該文書應該是110年10月12日書寫等語(見本院卷第400頁)，而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則林如章書寫前開便箋之時間及原因為何，已有疑問；縱認該便箋為林如章於110年1月2日書寫，惟林如章於本院證稱其無醫療背景(見本院卷第382頁)，且依其陳述陳錦源當時說要做遺囑之情節，顯見陳錦源當時並非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依該便箋，亦無從遽認陳錦源於辦理結婚登記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間已符合醫師所發表之認知功能障礙12表徵，為失智症前期症狀云云(見本院卷第79頁)，然上訴人自承陳錦源未曾因精神症狀而就診過(見本院卷第176頁)，則其前開主張，僅屬個人臆測，亦非可採。
　⒊另觀之陳錦源至110年2、3月間仍有以醫師身分為病患看診及為民眾體檢，此有永安診所收據、宏泰人壽被保險人對體檢醫師告知事項、全球人壽被保險人體檢報告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卷二第49至53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陳錦源於110年4月3日慶生時之錄影檔案，經家人詢問許願為何，其即自行回答「…我子女阿，我希望他身體健康阿，然後事事如意喔…好好的…」，並於陳耀霖稱「祝你身體健康啦」後，主動提及「嘿，還有那個…你姑姑…」，經在場人接續稱「對，也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後，陳錦源再主動稱「阿我自己身體…」等語，有勘驗筆錄可憑(見本院卷544至545頁)，再參佐陳錦源於110年3、4月與家人一同出遊、及110年4月20日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時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7頁)，其目視鏡頭，神情自然，穿著、舉止合宜，實難認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情況。
　⒋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無結婚真意云云。依證人徐桂粉證稱：伊每年4月送租金支票時會跟陳錦源聊天，陳錦源曾於109年4月時對伊表示他花了很多錢才跟第二任前妻離婚，好不容易離婚，不要再結婚，想把財產留給小孩，伊當下詢問曾秋姫是怎麼回事，陳錦源表示是他付錢請來照顧生活起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正反面)，證人林如章證稱：伊叫曾秋姫乾媽，因為她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曾秋姫早年在陳錦源的診所當護理師，陳錦源被他第二任配偶家暴後容易恐慌，請曾秋姫照顧，陳宮慶、謝玄妙都有認可，伊也有告訴上訴人。伊說曾秋姫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是因曾秋姫跟陳錦源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每年會跟陳錦源及陳宮慶一家出國玩，並由陳錦源負擔曾秋姫的旅費，陳慧萍會從美國過去一起。陳錦源參加社團、宗親會都會介紹曾秋姫是他太太，其他人都要陳錦源給曾秋姫名分。伊不知道陳錦源結婚之事，陳錦源也說過財產要留給小孩，請伊照顧曾秋姫，也要兩個兒子協調，由取得財產較多的人照顧曾秋姫到過世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可知陳錦源雖曾表示無意再結婚，但是否結婚本易隨時間、心境變化而有不同，以其長期與曾秋姫同進同出同住，對外又稱曾秋姫為其太太，且掛心如何照顧曾秋姫至終老，顯見其對曾秋姫確有情分，難認其無與曾秋姫結婚之意。至於上訴人以曾秋姫為陳宮慶之岳母、或陳錦源結婚時未廣為週知或宴客，主張陳錦源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云云，然結婚雙方之親屬關聯或是否宴客，本與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無關，上訴人前開主張，僅屬主觀臆測，自無足採。
　⒌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陳錦源無結婚意思能力或無結婚真意，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結婚，自屬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為無理由。又曾秋姫既為陳錦源之配偶，依民法第1138條本文規定為陳錦源之法定繼承人，上訴人訴請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為有理由。
　  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明文規定代筆遺囑，應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乃在確保該代筆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本其口述意旨而作成，期遺囑生效時（遺囑人死亡後），因已無法向遺囑人本人求證，得賴見證人之見證證明之。準此，代筆遺囑見證人之見證，自不得僅以在場見聞遺囑人在為筆記之見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該見證人作成代筆遺囑書面之「形式過程」為已足，尤應見聞確認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其口述遺囑意旨相符之情，始符「見證」之法意。倘見證人僅在場旁觀代筆遺囑之作成，而未參與見聞確知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遺囑人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縱其在代筆遺囑上簽名見證，亦不生見證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⒈上訴人固主張陳錦源製作系爭遺囑時，意思能力有欠缺云云。然查：
　⑴由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訊息內容、系爭貼文、林如章便簽、證人徐桂粉、林如章之證述內容(詳見四㈠⒉)，均無從證明陳錦源於110年5月1日製作系爭遺囑時無意思能力，理由如前述。
　⑵就製作系爭遺囑之過程：
　①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認證人陳鄭權於原審證稱：伊與陳錦源認識30年，為其處理過不少法律問題，當時陳錦源先打電話跟伊約要立遺囑，伊告知需準備證件及財產資料。當天曾秋姬有一起到事務所，陳錦源表示要辦理遺囑公認證，伊認為自己要做認證所以不能擔任見證人，所以幫陳錦源找見證人。因為伊前員工胡欣慧剛好到事務所辦事情，許進忠常常到事務所，因為他的配偶陳素珍是伊事務所員工，蔡文寶是伊司機，陳錦源、曾秋姬到事務所辦事情後，伊都請蔡文寶載他們回去，所以伊請胡欣慧幫忙擔任代筆人跟見證人、許進忠等2人當見證人，陳錦源都有同意。製作過程大致是陳錦源拿所有權狀、相關人身分證影本，逐一跟伊說財產如何分配，胡欣慧寫草稿，伊有詢問陳錦源是否需要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原本說要全權委託伊，伊說不行，並推薦事務所王建偉律師擔任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同意。陳錦源講完這些內容後，由胡欣慧去打字並印出，一份給陳錦源、一份給伊，由胡欣慧一句句唸給陳錦源聽，看有無錯誤，伊也再跟陳錦源確認，並給另外兩位見證人看，確認沒問題後就印出正式遺囑，陳錦源看完沒問題就簽名，再由代筆人、見證人依序簽名，簽名後由伊進行認證。當天陳錦源精神狀況正常，喜歡聊天，表達能力也很正常，會敘述相關狀況要怎麼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反面至第103頁反面）。
　②證人即系爭遺囑代筆人兼見證人胡欣慧於原審證稱：當天伊去事務所找伊母親，陳鄭權問伊有無帶身分證、印章，可否擔任陳錦源之遺囑代筆人，伊曾在事務所擔任會計，接觸過遺囑，想說代筆遺囑對伊來說就是打字，應該不難，所以有同意，當天伊跟陳鄭權、許進忠、陳錦源及另外一個不熟的人在事務所辦公室製作系爭遺囑，陳錦源跟陳鄭權講遺囑分配，伊有問陳鄭權可否打字做代筆遺囑，他說可以，伊就手寫筆記，之後去打字，打字完就拿去給陳錦源、陳鄭權看，並由伊唸一遍給陳錦源、陳鄭權聽看有無錯誤，沒有問題就依序簽名，印象中陳錦源有帶權狀、身份證影本，沒有帶草稿，遺囑內容都是陳錦源自己講的，但沒有印象遺囑執行人如何決定及當天有無在場，也沒有印象過程中許進忠及另名不熟的人在做何事，當天陳錦源表達能力很好，講話很有條有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5頁反面至第168頁）。
　③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稱：伊認識陳錦源，因為他跟曾秋姫常常跟伊等去旅行。伊忘記有無看過系爭遺囑，但該遺囑上簽名是伊簽的。伊記得那天是5月1日勞動節，伊老婆在事務所要上班，伊去找她吃飯，剛好陳錦源、伊、胡小姐、姓蔡伊不認識的人在那邊，陳鄭權問伊可不可以幫他簽名，並問陳錦源可不可以由伊幫忙簽名，陳錦源說可以，製作遺囑地點在陳鄭權辦公室，遺囑是陳錦源講、胡欣慧寫，陳錦源有拿資料，但不知道拿什麼，伊也不知道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也不知道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決定，胡欣慧去打字後，胡欣慧有唸，伊有聽她唸，也有拿一份給伊看，但有些內容伊看不懂，伊不記得胡欣慧口述的內容是從系爭遺囑的哪裡到哪裡，也不記得有無談到特留分，胡欣慧打完後唸給陳錦源聽，他聽完說可以，沒有其他表示，當時陳錦源精神狀況很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至172頁反面)。
　④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稱：「（提示原審卷一第25至28頁，問：有無看過該遺囑？)沒有。(問：該遺囑蔡文寶之簽名是否為你所簽？)是我簽的，印章也是我的…(問：既然沒有看過該遺囑為何會在該遺囑上簽名？)我是作證人而已。(問：你是做什麼樣的證人？誰叫你去做證人？)他不是簽遺囑嗎，我只是當證人。我在律師那邊作主管兼秘書，律師叫我當證人。(問：律師叫什麼名字？)陳鄭典嗎？我只在那邊做幾天，我名字現在記不得了。(問：可否說明律師當天叫你當證人的過程？)那天醫師唸他的遺囑，律師也在，我看完後就簽我的地址、電話、名字。(問：你說醫生叫何名字？)那是2年多了，110年5月1日的事情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問：遺囑內容是誰繕打？)不是我打的，是胡小姐用電腦打的。我不記得胡小姐的名字。(問：如何決定遺囑內容？決定過程為何？)我不記得。(問：胡小姐用電腦打完遺囑後有無再跟你說的醫師確認內容？)有啊，但不我記得內容了，因為已經2年多了…(問：該遺囑上所載之不動產其相關細節，例如標示、面積、權利範圍等資料是如何知道？)我到現在忘記了。(問：該遺囑上所寫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是何人決定由該人擔任遺囑執行人？)我不知道。…(問：是否記得該遺囑上簽名的順序？)我不知道。(問：醫生有無自己跟在場的人說他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沒有聽到。(問：當天還有何人在場？)那天很多人，有的人我不太認識。律師有在場。…(問：做遺囑當天醫生如何表達所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是有看到，但我忘記了。…(問：醫生說的時候有無拿草稿？)忘記了。…(問：有無核對醫師說的內容是否符合剛剛提示的遺囑內容？)我忘記了。(問：當時你做見證人有無核對任何事情？)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我不是律師。」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2至164頁反面)。
　⑤併參系爭遺囑之認證書、製作系爭遺囑當天陳錦源與陳鄭權、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所拍攝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93至196頁反面、第192頁、卷二第109至112頁)，難認陳錦源於製作系爭遺囑當天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上訴人主張陳錦源無製作系爭遺囑之意思能力，難認可取。
　⒉而就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之作成不符合代筆遺囑之要件等語。經查：
　⑴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卻答稱忘記有無看過，亦答稱不知悉系爭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且其稱看不懂部分遺囑內容，對於系爭遺囑內容之認知來自於胡欣慧唸遺囑，又不知道胡欣慧口述系爭遺囑之何部分，已如前述；參佐證人許進忠於原審無法自行朗讀結文，有嚴重重聽，稱：最高學歷為國小四年級，有些字認識，有些看不懂，兩耳都有重聽已十幾年，製作系爭遺囑當時只有左耳配助聽器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頁正反面、第171頁反面至第172頁)，則其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有無確認、能否確認系爭遺囑內容與陳錦源之意思是否相符，實屬可疑。且證人許進忠於本院證稱：「(問：當場有決定遺囑執行人？)有。(問：是誰？)陳鄭權。(提示原審卷一第27頁，問：遺囑上面記載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有何意見？）對，沒錯，是王建偉是執行人沒錯。(問：王建偉是怎麼討論出來的？)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93至394頁)，而後經上訴人訴訟代理人及法官詢問後，坦稱王建偉律師為其女婿(見本院卷第396頁)，以王建偉律師與證人許進忠為女婿、岳父之親屬關係，如許進忠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確有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過程，絕不可能不知悉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是依前開事證，難認證人許進忠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自不生見證之效力。
　⑵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卻答稱沒看過，亦答稱不知悉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也不記得有無核對陳錦源陳述與系爭遺囑是否相符，如前所述；嗣於本院改稱：伊是陳鄭權的司機，當天陳錦源有帶草稿至事務所，其依照草稿唸，胡欣慧依照陳錦源唸的內容抄，遺囑內容已經忘記，但當天唸的內容跟伊看到的一樣所以才簽名，「(問：遺囑上面寫的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我沒有看到。(問：當場有討論遺囑執行人的事情嗎？)什麼叫遺囑執行人？（問：遺囑上面有記載『本人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當場是如何討論這個部分？）那天沒有王建偉律師，只有陳鄭權律師跟我們五個人，怎麼會有王建偉律師。（問：為何遺囑上面會記載這個內容？）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5至387頁)，由其於本院為證人時，仍無法陳述系爭遺囑之任何具體內容，亦證稱不知道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不知道系爭遺囑為何有該記載，實與其於原審為證人時，經詢問有無核對陳錦源口述及系爭遺囑內容是否相符，其表示忘記，再經確認後，反問「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顯然主觀上並未認識遺囑見證人必須確認遺囑內容出自遺囑人真意、且與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甚為吻合，縱其於原審判決後，再經被上訴人聲請傳喚為證人，於本院改稱其有核對陳錦源拿草稿唸的內容跟系爭遺囑相符云云(見本院卷第386至387頁)，惟其所述陳錦源有帶草稿乙節，又與證人陳鄭權、胡欣慧證述不合(見原審卷二第103頁正反面、第168頁)，亦難以其於本院之證述，即認其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
　⑶是許進忠等2人於製作系爭遺囑時縱有在場，並於見證人欄位簽名，但依其等證述，其等未參與見聞確知系爭遺囑係出自陳錦源之真意、與陳錦源口述內容相符，是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要件而無效，應屬可採。又系爭遺囑既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為無效，上訴人另主張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云云，即無審認之必要。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之移轉登記，為有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公同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所明定。此所謂妨害其所有權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要旨參照）。故遺產中之不動產經辦理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而妨害其他繼承人之公同共有權利者，其他繼承人自得訴請塗銷該登記。查系爭不動產業經被上訴人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遺贈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而系爭遺囑既經本院認定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而無效，被上訴人據之所為登記，自屬妨害全體繼承人對公同共有物之權利，則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移轉登記，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遺贈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均無不合，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分別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均應駁回。另因上訴人先位之訴有理由，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實質審認，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附表：陳錦源遺產範圍
		編號

		項目

		權利範圍或價值(新臺幣）

		甲欄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272/49000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7頁正反面)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4樓建物

		1/1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8頁)



		3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4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0頁)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原審卷二第192頁)



		5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3頁)



		6

		臺中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號建物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4頁)



		7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3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棕所有(見原審卷二第201頁)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9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10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1股及孳息

		




		11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84股及孳息

		




		12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67股及孳息

		




		13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股及孳息

		




		14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612股及孳息

		




		15

		有限責任桃園信用合作社股金

		600股及孳息

		




		16

		口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00股及孳息

		




		17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995股及孳息

		




		18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04,184元及孳息

		




		19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89,000元及孳息

		




		20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元及孳息

		




		21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4,402元及孳息

		




		22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379元及孳息

		




		23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582元及孳息

		




		24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282元及孳息

		




		25

		兆豐國際商銀帳號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4,143元及孳息

		




		26

		陽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412元及孳息

		




		27

		三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718元及孳息

		




		28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7,153元及孳息

		




		29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1元及孳息

		




		30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692元及孳息

		




		31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9元及孳息

		




		32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1元及孳息

		




		33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35元及孳息

		




		34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23元及孳息

		




		35

		中國信託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1,279元孳利息

		




		36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興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75元及孳息

		




		37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6,387元及孳息

		




		38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元及孳息

		




		39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73元及孳息

		




		40

		卡號0000000000000000悠遊卡

		3元及孳息

		




		41

		彰化商銀元大新興雙印四年到期B季配（帳號000000000000000）股份

		20000股

		




		42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呵護久久殘廢照顧（保單號碼0000000000）

		155,550元及孳息

		




		43

		臺灣銀行應收利息

		1,592元及孳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45號

上  訴  人  陳宮賜

訴訟代理人  胡翠萍

            陳祖德律師            

上  訴  人  曾秋姫

            陳宮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玄妙

            劉君豪律師

上  訴  人  陳慧萍

            陳耀霖

            陳耀浚

            陳耀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君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2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8號第一審

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陳宮賜(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與對造上訴人陳宮慶、

    陳慧萍(下合稱陳宮慶等2人)為被繼承人陳錦源之子女，為

    全體合法繼承人，對造上訴人曾秋姫為陳宮慶配偶謝玄妙之

    母，對造上訴人陳耀霖、陳耀浚、陳耀棕(下合稱陳耀霖等3

    人，與陳宮慶等2人、曾秋姬合稱被上訴人)為陳宮慶之子。

    陳錦源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後，伊發現其於同年4月20日

    與曾秋姬為結婚登記，然陳錦源為24年4月生，於110年時已

    近90歲，有失智及明顯認知功能障礙，欠缺結婚之意思能力

    ，且陳錦源生前為醫生，廣結善緣，其與曾秋姬結婚卻未告

    知親友、亦無宴客，於婚後未及5個月即死亡，曾秋姬係為

    圖謀陳錦源之遺產，夥同陳宮慶、謝玄妙虛偽書立結婚書約

    並辦理結婚登記，陳錦源實無結婚真意，陳錦源與曾秋姬之

    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姬自非陳錦源之繼承人。伊於陳錦源

    死亡後始知悉其有經陳鄭權律師(下稱陳鄭權)認證之110年5

    月1日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存在，然系爭遺囑之見證人

    胡欣慧為陳鄭權之外甥女，亦為陳鄭權律師事務所(下稱事

    務所)之職員，見證人許進忠、蔡文寶(下稱許進忠等2人)依

    序為陳鄭權之妹夫、司機，其等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

    第5款之規定；又陳錦源除有失智情況，語言表達能力亦有

    問題，系爭遺囑顯非由陳錦源親自口述，亦非經其認可，且

    許進忠等2人是否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有疑，系爭遺囑不

    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要式，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自不得

    持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

    以遺囑繼承或遺贈等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伊

    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退步言，縱認系爭遺囑有效，

    因系爭遺囑侵害伊之特留分1/6，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

    規定行使扣減權，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第767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等語。㈠先位聲

    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

    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系爭遺囑無效。⒋曾秋姫應

    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

    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

    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

    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

    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

    登記予以塗銷。㈡備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

    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上

    訴人就陳錦源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有1/6特留分權利存在。⒋

    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

    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

    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

    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

    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

    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原審就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

    囑無效、被上訴人各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

    承、遺贈登記予以塗銷部分判決上訴人勝訴，並駁回其餘之

    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曾秋姫

    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㈢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

    權不存在。答辯聲明：被上訴人之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陳錦源生前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非無意思能力或行為能力之人，其於110年間仍持續在診

    所看診、幫人體檢，意思與理解能力正常，自有結婚能力及

    遺囑能力。陳錦源係因長期由曾秋姫陪伴及照顧而有感情，

    對外均稱曾秋姫為其老婆，故主動提出結婚要求，以確保曾

    秋姫老年生活無虞，兩人乃於110年4月20日共同前往戶政事

    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確認有結婚真意後

    辦理登記，該結婚自屬有效。又系爭遺囑係陳錦源基於自由

    意志口述內容而製作，符合代筆遺囑要件，並經認證，自屬

    有效，上訴人亦未證明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其請求伊各

    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為無

    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人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堪信

    為真實。

　㈠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陳宮賜、陳宮慶等2人為其全部

    子女而為其繼承人。陳耀霖等3人為陳宮慶之子。另依戶籍

    謄本所載，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陳宮慶之岳母曾秋姫登

    記結婚。

　㈡陳錦源死亡時遺有如附表編號3至43所示遺產。

　㈢附表編號1至2所示不動產於陳錦源死亡時仍登記為其所有，

    嗣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至曾

    秋姫名下。

　㈣附表編號3至9所示不動產已依系爭遺囑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

    甲欄所示。

　㈤兩造同意附表所示財產(即陳錦源遺產範圍)之價值，於本件

    計算有無侵害上訴人特留分時，按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核定之

    價值（即原審卷二138至143頁）予以計算。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確認陳錦源與曾秋姫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姫

    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部分，為無理由。

　⒈按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

    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民法第982條定有明文。

    次按結婚係關於身分之法律行為，倘雙方當事人非在無意識

    或精神錯亂而欠缺意思能力之情況下，本於真實且一致之婚

    姻意思而為結婚，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而所謂無意識，

    係指全然欠缺意思能力而不能為有效之意思表示；至於精神

    錯亂，則係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

    程度而言；是表意人行為時並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縱不具

    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仍難謂

    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5號、108年

    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亦有明定。查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簽立結婚書

    約(下稱結婚書約)，見證人為陳宮慶、謝玄妙，同日在桃園

    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有該戶政事務函覆之結

    婚登記申請書、結婚書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10至113頁)，

    堪認已具備婚姻成立之形式要件。又陳錦源生前未曾受法院

    宣告為受監護人或受輔助人，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

    卷一第95頁)，非無行為能力人，上訴人主張陳錦源於110年

    4月20日與曾秋姬結婚時無結婚意思能力，依上說明，應由

    上訴人就陳錦源斯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負舉證責任。

　⒉依上訴人所提出之陳宮慶傳送訊息內容略以：「爸爸最近因

    為疫情的關係不敢給他出來…最近他的精神也比較不好，有

    時間還是多多看他」、「阿爸今年體力比較差，目前每個禮

    拜我都會帶她(應為「他」字誤寫)出去走走…他今年精神上

    比較容易幻想（會想到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有空

    常常看他一下…」（下稱系爭訊息，見原審卷一第22至23頁

    ）；陳宮慶110年5月9日臉書影片內容略為：陳錦源於錄影

    當下，經眾人提醒仍未完整說出「123到臺灣」之順口溜（

    下稱系爭貼文，見原審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第398至3

    99頁）；及證人徐桂粉證稱：伊因向陳錦源租屋而認識陳錦

    源，已約30年，每次租期3年，期滿續約，租金係每年4月開

    立1年支票，由伊親自送到陳錦源開的永安診所，伊送支票

    去時會跟陳錦源聊天，110年4月間伊是送支票到陳錦源的別

    墅，在永安診所後方，當時陳錦源之身體狀況已經不好，好

    像不太認識伊，伊交付支票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

    至34頁）；證人林如章證稱：伊是保險業務員，95年起會帶

    客戶至陳錦源之診所做體檢，陳錦源於96年間說他算命有3

    個小孩，且認為與伊投緣，所以認伊當義子，對外均稱伊為

    其乾兒子，伊則叫陳錦源爸爸、阿爸、乾爹，系爭訊息不確

    定是伊傳給上訴人，或是陳宮慶傳給上訴人、上訴人再拿給

    伊看，應該是109年，不記得確切時間。陳錦源原本精神一

    直很好，108年間送醫插管出院後就不太好，曾秋姬曾跟伊

    說陳錦源在109年間有拿雨傘作勢要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

    ，有次陳錦源坐車去醫師協會不會自己回家，是伊去找的。

    陳錦源110年間還是會去診所，但不確定有無看診。陳錦源

    從107年起先後叫伊草擬過3次代筆遺囑，伊有按照陳錦源交

    代內容打字給陳錦源看，其最後一次交代伊做代筆遺囑是在

    110年，但當時沒有共識，應該是這份陳錦源有簽名，伊沒

    辦法判斷陳錦源110年的意識能力，只知道他從108年出院後

    就體力不好，記憶減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頁反面至第42

    頁)，雖可知陳錦源於109、110年間之身體及精神狀況不若

    以往，但系爭訊息中所稱容易幻想之情況不明，由系爭貼文

    亦無法得知陳錦源未說出「123到臺灣」順口溜之確切原因

    ，而林如章所指陳錦源出門後不會自己回家之事欠缺時間及

    具體事件脈絡，其所稱陳錦源拿雨傘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

    之事為聽聞，事實經過不明，實難據之判斷陳錦源於110年4

    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提出林

    如章便箋，主張林如章曾於110年1月12日稱陳錦源處於失智

    狀態云云(見本院卷第363、259頁)。然證人林如章於本院先

    證稱：該便箋是2012年10月10日書寫給上訴人、陳宮慶看，

    因為當時陳錦源說要做遺囑，但伊覺得他身體狀況不好，不

    妥等語(見本院卷第382頁)，嗣改稱：該文書應該是110年10

    月12日書寫等語(見本院卷第400頁)，而陳錦源於000年0月0

    日死亡，則林如章書寫前開便箋之時間及原因為何，已有疑

    問；縱認該便箋為林如章於110年1月2日書寫，惟林如章於

    本院證稱其無醫療背景(見本院卷第382頁)，且依其陳述陳

    錦源當時說要做遺囑之情節，顯見陳錦源當時並非處於無意

    識或精神錯亂，是依該便箋，亦無從遽認陳錦源於辦理結婚

    登記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間

    已符合醫師所發表之認知功能障礙12表徵，為失智症前期症

    狀云云(見本院卷第79頁)，然上訴人自承陳錦源未曾因精神

    症狀而就診過(見本院卷第176頁)，則其前開主張，僅屬個

    人臆測，亦非可採。

　⒊另觀之陳錦源至110年2、3月間仍有以醫師身分為病患看診及

    為民眾體檢，此有永安診所收據、宏泰人壽被保險人對體檢

    醫師告知事項、全球人壽被保險人體檢報告書可參(見原審

    卷一第151至153頁、卷二第49至53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

    陳錦源於110年4月3日慶生時之錄影檔案，經家人詢問許願

    為何，其即自行回答「…我子女阿，我希望他身體健康阿，

    然後事事如意喔…好好的…」，並於陳耀霖稱「祝你身體健康

    啦」後，主動提及「嘿，還有那個…你姑姑…」，經在場人接

    續稱「對，也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後，陳錦源

    再主動稱「阿我自己身體…」等語，有勘驗筆錄可憑(見本院

    卷544至545頁)，再參佐陳錦源於110年3、4月與家人一同出

    遊、及110年4月20日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時之照片(見

    原審卷一第104至107頁)，其目視鏡頭，神情自然，穿著、

    舉止合宜，實難認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處

    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情況。

　⒋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無結婚真意云云。依證人徐桂粉證稱：

    伊每年4月送租金支票時會跟陳錦源聊天，陳錦源曾於109年

    4月時對伊表示他花了很多錢才跟第二任前妻離婚，好不容

    易離婚，不要再結婚，想把財產留給小孩，伊當下詢問曾秋

    姫是怎麼回事，陳錦源表示是他付錢請來照顧生活起居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33頁正反面)，證人林如章證稱：伊叫曾秋姫

    乾媽，因為她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曾秋姫早年在陳錦源的診

    所當護理師，陳錦源被他第二任配偶家暴後容易恐慌，請曾

    秋姫照顧，陳宮慶、謝玄妙都有認可，伊也有告訴上訴人。

    伊說曾秋姫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是因曾秋姫跟陳錦源住在一

    起、睡在一起，每年會跟陳錦源及陳宮慶一家出國玩，並由

    陳錦源負擔曾秋姫的旅費，陳慧萍會從美國過去一起。陳錦

    源參加社團、宗親會都會介紹曾秋姫是他太太，其他人都要

    陳錦源給曾秋姫名分。伊不知道陳錦源結婚之事，陳錦源也

    說過財產要留給小孩，請伊照顧曾秋姫，也要兩個兒子協調

    ，由取得財產較多的人照顧曾秋姫到過世等語(見原審卷一

    第39頁、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可知陳錦源雖曾表示

    無意再結婚，但是否結婚本易隨時間、心境變化而有不同，

    以其長期與曾秋姫同進同出同住，對外又稱曾秋姫為其太太

    ，且掛心如何照顧曾秋姫至終老，顯見其對曾秋姫確有情分

    ，難認其無與曾秋姫結婚之意。至於上訴人以曾秋姫為陳宮

    慶之岳母、或陳錦源結婚時未廣為週知或宴客，主張陳錦源

    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云云，然結婚雙方之親屬關聯或是否

    宴客，本與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無關，上訴人前開主張，僅

    屬主觀臆測，自無足採。

　⒌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陳錦源無結婚意思能力或無結婚真

    意，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結婚，自屬有效，上訴

    人請求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為無理由。

    又曾秋姫既為陳錦源之配偶，依民法第1138條本文規定為陳

    錦源之法定繼承人，上訴人訴請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

    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為有理由。

　  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

    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

    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

    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

    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明文規定代筆遺囑，應指定

    三人以上之見證人，乃在確保該代筆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

    人之真意，本其口述意旨而作成，期遺囑生效時（遺囑人死

    亡後），因已無法向遺囑人本人求證，得賴見證人之見證證

    明之。準此，代筆遺囑見證人之見證，自不得僅以在場見聞

    遺囑人在為筆記之見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該見證人作成

    代筆遺囑書面之「形式過程」為已足，尤應見聞確認代筆遺

    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其口述遺囑意旨相符之情，

    始符「見證」之法意。倘見證人僅在場旁觀代筆遺囑之作成

    ，而未參與見聞確知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

    遺囑人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縱其在代筆遺囑上簽名見證，亦

    不生見證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⒈上訴人固主張陳錦源製作系爭遺囑時，意思能力有欠缺云云

    。然查：

　⑴由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訊息內容、系爭貼文、林如章便簽、

    證人徐桂粉、林如章之證述內容(詳見四㈠⒉)，均無從證明陳

    錦源於110年5月1日製作系爭遺囑時無意思能力，理由如前

    述。

　⑵就製作系爭遺囑之過程：

　①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認證人陳鄭權於原審證稱：伊與陳錦源認

    識30年，為其處理過不少法律問題，當時陳錦源先打電話跟

    伊約要立遺囑，伊告知需準備證件及財產資料。當天曾秋姬

    有一起到事務所，陳錦源表示要辦理遺囑公認證，伊認為自

    己要做認證所以不能擔任見證人，所以幫陳錦源找見證人。

    因為伊前員工胡欣慧剛好到事務所辦事情，許進忠常常到事

    務所，因為他的配偶陳素珍是伊事務所員工，蔡文寶是伊司

    機，陳錦源、曾秋姬到事務所辦事情後，伊都請蔡文寶載他

    們回去，所以伊請胡欣慧幫忙擔任代筆人跟見證人、許進忠

    等2人當見證人，陳錦源都有同意。製作過程大致是陳錦源

    拿所有權狀、相關人身分證影本，逐一跟伊說財產如何分配

    ，胡欣慧寫草稿，伊有詢問陳錦源是否需要遺囑執行人，陳

    錦源原本說要全權委託伊，伊說不行，並推薦事務所王建偉

    律師擔任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同意。陳錦源講完這些內容後

    ，由胡欣慧去打字並印出，一份給陳錦源、一份給伊，由胡

    欣慧一句句唸給陳錦源聽，看有無錯誤，伊也再跟陳錦源確

    認，並給另外兩位見證人看，確認沒問題後就印出正式遺囑

    ，陳錦源看完沒問題就簽名，再由代筆人、見證人依序簽名

    ，簽名後由伊進行認證。當天陳錦源精神狀況正常，喜歡聊

    天，表達能力也很正常，會敘述相關狀況要怎麼處理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反面至第103頁反面）。

　②證人即系爭遺囑代筆人兼見證人胡欣慧於原審證稱：當天伊

    去事務所找伊母親，陳鄭權問伊有無帶身分證、印章，可否

    擔任陳錦源之遺囑代筆人，伊曾在事務所擔任會計，接觸過

    遺囑，想說代筆遺囑對伊來說就是打字，應該不難，所以有

    同意，當天伊跟陳鄭權、許進忠、陳錦源及另外一個不熟的

    人在事務所辦公室製作系爭遺囑，陳錦源跟陳鄭權講遺囑分

    配，伊有問陳鄭權可否打字做代筆遺囑，他說可以，伊就手

    寫筆記，之後去打字，打字完就拿去給陳錦源、陳鄭權看，

    並由伊唸一遍給陳錦源、陳鄭權聽看有無錯誤，沒有問題就

    依序簽名，印象中陳錦源有帶權狀、身份證影本，沒有帶草

    稿，遺囑內容都是陳錦源自己講的，但沒有印象遺囑執行人

    如何決定及當天有無在場，也沒有印象過程中許進忠及另名

    不熟的人在做何事，當天陳錦源表達能力很好，講話很有條

    有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5頁反面至第168頁）。

　③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稱：伊認識陳錦源，

    因為他跟曾秋姫常常跟伊等去旅行。伊忘記有無看過系爭遺

    囑，但該遺囑上簽名是伊簽的。伊記得那天是5月1日勞動節

    ，伊老婆在事務所要上班，伊去找她吃飯，剛好陳錦源、伊

    、胡小姐、姓蔡伊不認識的人在那邊，陳鄭權問伊可不可以

    幫他簽名，並問陳錦源可不可以由伊幫忙簽名，陳錦源說可

    以，製作遺囑地點在陳鄭權辦公室，遺囑是陳錦源講、胡欣

    慧寫，陳錦源有拿資料，但不知道拿什麼，伊也不知道遺囑

    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

    ，也不知道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決定，胡欣慧去打

    字後，胡欣慧有唸，伊有聽她唸，也有拿一份給伊看，但有

    些內容伊看不懂，伊不記得胡欣慧口述的內容是從系爭遺囑

    的哪裡到哪裡，也不記得有無談到特留分，胡欣慧打完後唸

    給陳錦源聽，他聽完說可以，沒有其他表示，當時陳錦源精

    神狀況很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至172頁反面)。

　④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稱：「（提示原審卷

    一第25至28頁，問：有無看過該遺囑？)沒有。(問：該遺囑

    蔡文寶之簽名是否為你所簽？)是我簽的，印章也是我的…(

    問：既然沒有看過該遺囑為何會在該遺囑上簽名？)我是作

    證人而已。(問：你是做什麼樣的證人？誰叫你去做證人？)

    他不是簽遺囑嗎，我只是當證人。我在律師那邊作主管兼秘

    書，律師叫我當證人。(問：律師叫什麼名字？)陳鄭典嗎？

    我只在那邊做幾天，我名字現在記不得了。(問：可否說明

    律師當天叫你當證人的過程？)那天醫師唸他的遺囑，律師

    也在，我看完後就簽我的地址、電話、名字。(問：你說醫

    生叫何名字？)那是2年多了，110年5月1日的事情那麼久的

    事情我忘了。(問：遺囑內容是誰繕打？)不是我打的，是胡

    小姐用電腦打的。我不記得胡小姐的名字。(問：如何決定

    遺囑內容？決定過程為何？)我不記得。(問：胡小姐用電腦

    打完遺囑後有無再跟你說的醫師確認內容？)有啊，但不我

    記得內容了，因為已經2年多了…(問：該遺囑上所載之不動

    產其相關細節，例如標示、面積、權利範圍等資料是如何知

    道？)我到現在忘記了。(問：該遺囑上所寫遺囑執行人王建

    偉律師是何人？是何人決定由該人擔任遺囑執行人？)我不

    知道。…(問：是否記得該遺囑上簽名的順序？)我不知道。(

    問：醫生有無自己跟在場的人說他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沒

    有聽到。(問：當天還有何人在場？)那天很多人，有的人我

    不太認識。律師有在場。…(問：做遺囑當天醫生如何表達所

    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是有看到，但我忘記了。…(問：醫生

    說的時候有無拿草稿？)忘記了。…(問：有無核對醫師說的

    內容是否符合剛剛提示的遺囑內容？)我忘記了。(問：當時

    你做見證人有無核對任何事情？)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

    對什麼，我不是律師。」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2至164頁反

    面)。

　⑤併參系爭遺囑之認證書、製作系爭遺囑當天陳錦源與陳鄭權

    、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所拍攝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93至19

    6頁反面、第192頁、卷二第109至112頁)，難認陳錦源於製

    作系爭遺囑當天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上訴人主張陳錦源無

    製作系爭遺囑之意思能力，難認可取。

　⒉而就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之作成不符合代筆遺囑之要件等語

    。經查：

　⑴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

    ，卻答稱忘記有無看過，亦答稱不知悉系爭遺囑上面的年籍

    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

    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且其稱看不懂部分遺囑內容，對於系

    爭遺囑內容之認知來自於胡欣慧唸遺囑，又不知道胡欣慧口

    述系爭遺囑之何部分，已如前述；參佐證人許進忠於原審無

    法自行朗讀結文，有嚴重重聽，稱：最高學歷為國小四年級

    ，有些字認識，有些看不懂，兩耳都有重聽已十幾年，製作

    系爭遺囑當時只有左耳配助聽器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頁正

    反面、第171頁反面至第172頁)，則其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

    ，有無確認、能否確認系爭遺囑內容與陳錦源之意思是否相

    符，實屬可疑。且證人許進忠於本院證稱：「(問：當場有

    決定遺囑執行人？)有。(問：是誰？)陳鄭權。(提示原審卷

    一第27頁，問：遺囑上面記載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

    ，有何意見？）對，沒錯，是王建偉是執行人沒錯。(問：

    王建偉是怎麼討論出來的？)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

    393至394頁)，而後經上訴人訴訟代理人及法官詢問後，坦

    稱王建偉律師為其女婿(見本院卷第396頁)，以王建偉律師

    與證人許進忠為女婿、岳父之親屬關係，如許進忠於製作系

    爭遺囑當時確有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過程，絕不可能不知

    悉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是依前開事證，難認證人許進忠

    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自不生

    見證之效力。

　⑵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

    ，卻答稱沒看過，亦答稱不知悉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

    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

    何人決定，也不記得有無核對陳錦源陳述與系爭遺囑是否相

    符，如前所述；嗣於本院改稱：伊是陳鄭權的司機，當天陳

    錦源有帶草稿至事務所，其依照草稿唸，胡欣慧依照陳錦源

    唸的內容抄，遺囑內容已經忘記，但當天唸的內容跟伊看到

    的一樣所以才簽名，「(問：遺囑上面寫的遺囑執行人是何

    人？)我沒有看到。(問：當場有討論遺囑執行人的事情嗎？

    )什麼叫遺囑執行人？（問：遺囑上面有記載『本人指定王建

    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當場是如何討論這個部分？）那天沒

    有王建偉律師，只有陳鄭權律師跟我們五個人，怎麼會有王

    建偉律師。（問：為何遺囑上面會記載這個內容？）我不知

    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5至387頁)，由其於本院為證人時，

    仍無法陳述系爭遺囑之任何具體內容，亦證稱不知道遺囑執

    行人之討論過程、不知道系爭遺囑為何有該記載，實與其於

    原審為證人時，經詢問有無核對陳錦源口述及系爭遺囑內容

    是否相符，其表示忘記，再經確認後，反問「我只是當見證

    人，我要核對什麼」，顯然主觀上並未認識遺囑見證人必須

    確認遺囑內容出自遺囑人真意、且與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甚

    為吻合，縱其於原審判決後，再經被上訴人聲請傳喚為證人

    ，於本院改稱其有核對陳錦源拿草稿唸的內容跟系爭遺囑相

    符云云(見本院卷第386至387頁)，惟其所述陳錦源有帶草稿

    乙節，又與證人陳鄭權、胡欣慧證述不合(見原審卷二第103

    頁正反面、第168頁)，亦難以其於本院之證述，即認其確有

    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

　⑶是許進忠等2人於製作系爭遺囑時縱有在場，並於見證人欄位

    簽名，但依其等證述，其等未參與見聞確知系爭遺囑係出自

    陳錦源之真意、與陳錦源口述內容相符，是上訴人主張系爭

    遺囑違反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要件而無效，應屬可採。

    又系爭遺囑既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為無效，上訴人另主張胡欣

    慧、許進忠等2人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云

    云，即無審認之必要。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之移轉

    登記，為有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公同共有

    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

    ，但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利益

    為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

    條所明定。此所謂妨害其所有權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法，

    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

    行為或事實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要旨

    參照）。故遺產中之不動產經辦理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而

    妨害其他繼承人之公同共有權利者，其他繼承人自得訴請塗

    銷該登記。查系爭不動產業經被上訴人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

    繼承、遺贈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而系爭遺囑既經本院認定

    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而無效，被上訴人據之所為登記，

    自屬妨害全體繼承人對公同共有物之權利，則上訴人依前開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移轉登

    記，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

    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遺贈登記，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就上開應

    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均無不合，兩造就其敗

    訴部分分別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均應駁回。另因上訴人先位

    之訴有理由，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實質審認，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附表：陳錦源遺產範圍

編號 項目 權利範圍或價值(新臺幣） 甲欄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272/49000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7頁正反面)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4樓建物 1/1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8頁) 3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4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0頁)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原審卷二第192頁) 5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3頁) 6 臺中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號建物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4頁) 7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3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棕所有(見原審卷二第201頁)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9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10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1股及孳息  11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84股及孳息  12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67股及孳息  13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股及孳息  14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612股及孳息  15 有限責任桃園信用合作社股金 600股及孳息  16 口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00股及孳息  17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995股及孳息  18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04,184元及孳息  19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89,000元及孳息  20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元及孳息  21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4,402元及孳息  22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379元及孳息  23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582元及孳息  24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282元及孳息  25 兆豐國際商銀帳號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4,143元及孳息  26 陽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412元及孳息  27 三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718元及孳息  28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7,153元及孳息  29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1元及孳息  30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692元及孳息  31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9元及孳息  32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1元及孳息  33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35元及孳息  34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23元及孳息  35 中國信託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1,279元孳利息  36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興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75元及孳息  37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6,387元及孳息  38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元及孳息  39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73元及孳息  40 卡號0000000000000000悠遊卡 3元及孳息  41 彰化商銀元大新興雙印四年到期B季配（帳號000000000000000）股份 20000股  42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呵護久久殘廢照顧（保單號碼0000000000） 155,550元及孳息  43 臺灣銀行應收利息 1,592元及孳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45號
上  訴  人  陳宮賜
訴訟代理人  胡翠萍
            陳祖德律師            
上  訴  人  曾秋姫
            陳宮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玄妙
            劉君豪律師
上  訴  人  陳慧萍
            陳耀霖
            陳耀浚
            陳耀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君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陳宮賜(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與對造上訴人陳宮慶、陳慧萍(下合稱陳宮慶等2人)為被繼承人陳錦源之子女，為全體合法繼承人，對造上訴人曾秋姫為陳宮慶配偶謝玄妙之母，對造上訴人陳耀霖、陳耀浚、陳耀棕(下合稱陳耀霖等3人，與陳宮慶等2人、曾秋姬合稱被上訴人)為陳宮慶之子。陳錦源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後，伊發現其於同年4月20日與曾秋姬為結婚登記，然陳錦源為24年4月生，於110年時已近90歲，有失智及明顯認知功能障礙，欠缺結婚之意思能力，且陳錦源生前為醫生，廣結善緣，其與曾秋姬結婚卻未告知親友、亦無宴客，於婚後未及5個月即死亡，曾秋姬係為圖謀陳錦源之遺產，夥同陳宮慶、謝玄妙虛偽書立結婚書約並辦理結婚登記，陳錦源實無結婚真意，陳錦源與曾秋姬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姬自非陳錦源之繼承人。伊於陳錦源死亡後始知悉其有經陳鄭權律師(下稱陳鄭權)認證之110年5月1日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存在，然系爭遺囑之見證人胡欣慧為陳鄭權之外甥女，亦為陳鄭權律師事務所(下稱事務所)之職員，見證人許進忠、蔡文寶(下稱許進忠等2人)依序為陳鄭權之妹夫、司機，其等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又陳錦源除有失智情況，語言表達能力亦有問題，系爭遺囑顯非由陳錦源親自口述，亦非經其認可，且許進忠等2人是否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有疑，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要式，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自不得持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或遺贈等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伊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退步言，縱認系爭遺囑有效，因系爭遺囑侵害伊之特留分1/6，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系爭遺囑無效。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㈡備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上訴人就陳錦源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有1/6特留分權利存在。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原審就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上訴人各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遺贈登記予以塗銷部分判決上訴人勝訴，並駁回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㈢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答辯聲明：被上訴人之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陳錦源生前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非無意思能力或行為能力之人，其於110年間仍持續在診所看診、幫人體檢，意思與理解能力正常，自有結婚能力及遺囑能力。陳錦源係因長期由曾秋姫陪伴及照顧而有感情，對外均稱曾秋姫為其老婆，故主動提出結婚要求，以確保曾秋姫老年生活無虞，兩人乃於110年4月20日共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確認有結婚真意後辦理登記，該結婚自屬有效。又系爭遺囑係陳錦源基於自由意志口述內容而製作，符合代筆遺囑要件，並經認證，自屬有效，上訴人亦未證明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其請求伊各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人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堪信為真實。
　㈠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陳宮賜、陳宮慶等2人為其全部子女而為其繼承人。陳耀霖等3人為陳宮慶之子。另依戶籍謄本所載，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陳宮慶之岳母曾秋姫登記結婚。
　㈡陳錦源死亡時遺有如附表編號3至43所示遺產。
　㈢附表編號1至2所示不動產於陳錦源死亡時仍登記為其所有，嗣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至曾秋姫名下。
　㈣附表編號3至9所示不動產已依系爭遺囑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
　㈤兩造同意附表所示財產(即陳錦源遺產範圍)之價值，於本件計算有無侵害上訴人特留分時，按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核定之價值（即原審卷二138至143頁）予以計算。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確認陳錦源與曾秋姫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部分，為無理由。
　⒈按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民法第982條定有明文。次按結婚係關於身分之法律行為，倘雙方當事人非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欠缺意思能力之情況下，本於真實且一致之婚姻意思而為結婚，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欠缺意思能力而不能為有效之意思表示；至於精神錯亂，則係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表意人行為時並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5號、108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查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簽立結婚書約(下稱結婚書約)，見證人為陳宮慶、謝玄妙，同日在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有該戶政事務函覆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書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10至113頁)，堪認已具備婚姻成立之形式要件。又陳錦源生前未曾受法院宣告為受監護人或受輔助人，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95頁)，非無行為能力人，上訴人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姬結婚時無結婚意思能力，依上說明，應由上訴人就陳錦源斯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負舉證責任。
　⒉依上訴人所提出之陳宮慶傳送訊息內容略以：「爸爸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不敢給他出來…最近他的精神也比較不好，有時間還是多多看他」、「阿爸今年體力比較差，目前每個禮拜我都會帶她(應為「他」字誤寫)出去走走…他今年精神上比較容易幻想（會想到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有空常常看他一下…」（下稱系爭訊息，見原審卷一第22至23頁）；陳宮慶110年5月9日臉書影片內容略為：陳錦源於錄影當下，經眾人提醒仍未完整說出「123到臺灣」之順口溜（下稱系爭貼文，見原審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第398至399頁）；及證人徐桂粉證稱：伊因向陳錦源租屋而認識陳錦源，已約30年，每次租期3年，期滿續約，租金係每年4月開立1年支票，由伊親自送到陳錦源開的永安診所，伊送支票去時會跟陳錦源聊天，110年4月間伊是送支票到陳錦源的別墅，在永安診所後方，當時陳錦源之身體狀況已經不好，好像不太認識伊，伊交付支票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至34頁）；證人林如章證稱：伊是保險業務員，95年起會帶客戶至陳錦源之診所做體檢，陳錦源於96年間說他算命有3個小孩，且認為與伊投緣，所以認伊當義子，對外均稱伊為其乾兒子，伊則叫陳錦源爸爸、阿爸、乾爹，系爭訊息不確定是伊傳給上訴人，或是陳宮慶傳給上訴人、上訴人再拿給伊看，應該是109年，不記得確切時間。陳錦源原本精神一直很好，108年間送醫插管出院後就不太好，曾秋姬曾跟伊說陳錦源在109年間有拿雨傘作勢要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有次陳錦源坐車去醫師協會不會自己回家，是伊去找的。陳錦源110年間還是會去診所，但不確定有無看診。陳錦源從107年起先後叫伊草擬過3次代筆遺囑，伊有按照陳錦源交代內容打字給陳錦源看，其最後一次交代伊做代筆遺囑是在110年，但當時沒有共識，應該是這份陳錦源有簽名，伊沒辦法判斷陳錦源110年的意識能力，只知道他從108年出院後就體力不好，記憶減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頁反面至第42頁)，雖可知陳錦源於109、110年間之身體及精神狀況不若以往，但系爭訊息中所稱容易幻想之情況不明，由系爭貼文亦無法得知陳錦源未說出「123到臺灣」順口溜之確切原因，而林如章所指陳錦源出門後不會自己回家之事欠缺時間及具體事件脈絡，其所稱陳錦源拿雨傘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之事為聽聞，事實經過不明，實難據之判斷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提出林如章便箋，主張林如章曾於110年1月12日稱陳錦源處於失智狀態云云(見本院卷第363、259頁)。然證人林如章於本院先證稱：該便箋是2012年10月10日書寫給上訴人、陳宮慶看，因為當時陳錦源說要做遺囑，但伊覺得他身體狀況不好，不妥等語(見本院卷第382頁)，嗣改稱：該文書應該是110年10月12日書寫等語(見本院卷第400頁)，而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則林如章書寫前開便箋之時間及原因為何，已有疑問；縱認該便箋為林如章於110年1月2日書寫，惟林如章於本院證稱其無醫療背景(見本院卷第382頁)，且依其陳述陳錦源當時說要做遺囑之情節，顯見陳錦源當時並非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依該便箋，亦無從遽認陳錦源於辦理結婚登記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間已符合醫師所發表之認知功能障礙12表徵，為失智症前期症狀云云(見本院卷第79頁)，然上訴人自承陳錦源未曾因精神症狀而就診過(見本院卷第176頁)，則其前開主張，僅屬個人臆測，亦非可採。
　⒊另觀之陳錦源至110年2、3月間仍有以醫師身分為病患看診及為民眾體檢，此有永安診所收據、宏泰人壽被保險人對體檢醫師告知事項、全球人壽被保險人體檢報告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卷二第49至53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陳錦源於110年4月3日慶生時之錄影檔案，經家人詢問許願為何，其即自行回答「…我子女阿，我希望他身體健康阿，然後事事如意喔…好好的…」，並於陳耀霖稱「祝你身體健康啦」後，主動提及「嘿，還有那個…你姑姑…」，經在場人接續稱「對，也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後，陳錦源再主動稱「阿我自己身體…」等語，有勘驗筆錄可憑(見本院卷544至545頁)，再參佐陳錦源於110年3、4月與家人一同出遊、及110年4月20日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時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7頁)，其目視鏡頭，神情自然，穿著、舉止合宜，實難認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情況。
　⒋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無結婚真意云云。依證人徐桂粉證稱：伊每年4月送租金支票時會跟陳錦源聊天，陳錦源曾於109年4月時對伊表示他花了很多錢才跟第二任前妻離婚，好不容易離婚，不要再結婚，想把財產留給小孩，伊當下詢問曾秋姫是怎麼回事，陳錦源表示是他付錢請來照顧生活起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正反面)，證人林如章證稱：伊叫曾秋姫乾媽，因為她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曾秋姫早年在陳錦源的診所當護理師，陳錦源被他第二任配偶家暴後容易恐慌，請曾秋姫照顧，陳宮慶、謝玄妙都有認可，伊也有告訴上訴人。伊說曾秋姫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是因曾秋姫跟陳錦源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每年會跟陳錦源及陳宮慶一家出國玩，並由陳錦源負擔曾秋姫的旅費，陳慧萍會從美國過去一起。陳錦源參加社團、宗親會都會介紹曾秋姫是他太太，其他人都要陳錦源給曾秋姫名分。伊不知道陳錦源結婚之事，陳錦源也說過財產要留給小孩，請伊照顧曾秋姫，也要兩個兒子協調，由取得財產較多的人照顧曾秋姫到過世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可知陳錦源雖曾表示無意再結婚，但是否結婚本易隨時間、心境變化而有不同，以其長期與曾秋姫同進同出同住，對外又稱曾秋姫為其太太，且掛心如何照顧曾秋姫至終老，顯見其對曾秋姫確有情分，難認其無與曾秋姫結婚之意。至於上訴人以曾秋姫為陳宮慶之岳母、或陳錦源結婚時未廣為週知或宴客，主張陳錦源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云云，然結婚雙方之親屬關聯或是否宴客，本與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無關，上訴人前開主張，僅屬主觀臆測，自無足採。
　⒌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陳錦源無結婚意思能力或無結婚真意，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結婚，自屬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為無理由。又曾秋姫既為陳錦源之配偶，依民法第1138條本文規定為陳錦源之法定繼承人，上訴人訴請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為有理由。
　  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明文規定代筆遺囑，應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乃在確保該代筆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本其口述意旨而作成，期遺囑生效時（遺囑人死亡後），因已無法向遺囑人本人求證，得賴見證人之見證證明之。準此，代筆遺囑見證人之見證，自不得僅以在場見聞遺囑人在為筆記之見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該見證人作成代筆遺囑書面之「形式過程」為已足，尤應見聞確認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其口述遺囑意旨相符之情，始符「見證」之法意。倘見證人僅在場旁觀代筆遺囑之作成，而未參與見聞確知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遺囑人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縱其在代筆遺囑上簽名見證，亦不生見證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⒈上訴人固主張陳錦源製作系爭遺囑時，意思能力有欠缺云云。然查：
　⑴由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訊息內容、系爭貼文、林如章便簽、證人徐桂粉、林如章之證述內容(詳見四㈠⒉)，均無從證明陳錦源於110年5月1日製作系爭遺囑時無意思能力，理由如前述。
　⑵就製作系爭遺囑之過程：
　①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認證人陳鄭權於原審證稱：伊與陳錦源認識30年，為其處理過不少法律問題，當時陳錦源先打電話跟伊約要立遺囑，伊告知需準備證件及財產資料。當天曾秋姬有一起到事務所，陳錦源表示要辦理遺囑公認證，伊認為自己要做認證所以不能擔任見證人，所以幫陳錦源找見證人。因為伊前員工胡欣慧剛好到事務所辦事情，許進忠常常到事務所，因為他的配偶陳素珍是伊事務所員工，蔡文寶是伊司機，陳錦源、曾秋姬到事務所辦事情後，伊都請蔡文寶載他們回去，所以伊請胡欣慧幫忙擔任代筆人跟見證人、許進忠等2人當見證人，陳錦源都有同意。製作過程大致是陳錦源拿所有權狀、相關人身分證影本，逐一跟伊說財產如何分配，胡欣慧寫草稿，伊有詢問陳錦源是否需要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原本說要全權委託伊，伊說不行，並推薦事務所王建偉律師擔任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同意。陳錦源講完這些內容後，由胡欣慧去打字並印出，一份給陳錦源、一份給伊，由胡欣慧一句句唸給陳錦源聽，看有無錯誤，伊也再跟陳錦源確認，並給另外兩位見證人看，確認沒問題後就印出正式遺囑，陳錦源看完沒問題就簽名，再由代筆人、見證人依序簽名，簽名後由伊進行認證。當天陳錦源精神狀況正常，喜歡聊天，表達能力也很正常，會敘述相關狀況要怎麼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反面至第103頁反面）。
　②證人即系爭遺囑代筆人兼見證人胡欣慧於原審證稱：當天伊去事務所找伊母親，陳鄭權問伊有無帶身分證、印章，可否擔任陳錦源之遺囑代筆人，伊曾在事務所擔任會計，接觸過遺囑，想說代筆遺囑對伊來說就是打字，應該不難，所以有同意，當天伊跟陳鄭權、許進忠、陳錦源及另外一個不熟的人在事務所辦公室製作系爭遺囑，陳錦源跟陳鄭權講遺囑分配，伊有問陳鄭權可否打字做代筆遺囑，他說可以，伊就手寫筆記，之後去打字，打字完就拿去給陳錦源、陳鄭權看，並由伊唸一遍給陳錦源、陳鄭權聽看有無錯誤，沒有問題就依序簽名，印象中陳錦源有帶權狀、身份證影本，沒有帶草稿，遺囑內容都是陳錦源自己講的，但沒有印象遺囑執行人如何決定及當天有無在場，也沒有印象過程中許進忠及另名不熟的人在做何事，當天陳錦源表達能力很好，講話很有條有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5頁反面至第168頁）。
　③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稱：伊認識陳錦源，因為他跟曾秋姫常常跟伊等去旅行。伊忘記有無看過系爭遺囑，但該遺囑上簽名是伊簽的。伊記得那天是5月1日勞動節，伊老婆在事務所要上班，伊去找她吃飯，剛好陳錦源、伊、胡小姐、姓蔡伊不認識的人在那邊，陳鄭權問伊可不可以幫他簽名，並問陳錦源可不可以由伊幫忙簽名，陳錦源說可以，製作遺囑地點在陳鄭權辦公室，遺囑是陳錦源講、胡欣慧寫，陳錦源有拿資料，但不知道拿什麼，伊也不知道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也不知道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決定，胡欣慧去打字後，胡欣慧有唸，伊有聽她唸，也有拿一份給伊看，但有些內容伊看不懂，伊不記得胡欣慧口述的內容是從系爭遺囑的哪裡到哪裡，也不記得有無談到特留分，胡欣慧打完後唸給陳錦源聽，他聽完說可以，沒有其他表示，當時陳錦源精神狀況很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至172頁反面)。
　④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稱：「（提示原審卷一第25至28頁，問：有無看過該遺囑？)沒有。(問：該遺囑蔡文寶之簽名是否為你所簽？)是我簽的，印章也是我的…(問：既然沒有看過該遺囑為何會在該遺囑上簽名？)我是作證人而已。(問：你是做什麼樣的證人？誰叫你去做證人？)他不是簽遺囑嗎，我只是當證人。我在律師那邊作主管兼秘書，律師叫我當證人。(問：律師叫什麼名字？)陳鄭典嗎？我只在那邊做幾天，我名字現在記不得了。(問：可否說明律師當天叫你當證人的過程？)那天醫師唸他的遺囑，律師也在，我看完後就簽我的地址、電話、名字。(問：你說醫生叫何名字？)那是2年多了，110年5月1日的事情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問：遺囑內容是誰繕打？)不是我打的，是胡小姐用電腦打的。我不記得胡小姐的名字。(問：如何決定遺囑內容？決定過程為何？)我不記得。(問：胡小姐用電腦打完遺囑後有無再跟你說的醫師確認內容？)有啊，但不我記得內容了，因為已經2年多了…(問：該遺囑上所載之不動產其相關細節，例如標示、面積、權利範圍等資料是如何知道？)我到現在忘記了。(問：該遺囑上所寫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是何人決定由該人擔任遺囑執行人？)我不知道。…(問：是否記得該遺囑上簽名的順序？)我不知道。(問：醫生有無自己跟在場的人說他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沒有聽到。(問：當天還有何人在場？)那天很多人，有的人我不太認識。律師有在場。…(問：做遺囑當天醫生如何表達所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是有看到，但我忘記了。…(問：醫生說的時候有無拿草稿？)忘記了。…(問：有無核對醫師說的內容是否符合剛剛提示的遺囑內容？)我忘記了。(問：當時你做見證人有無核對任何事情？)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我不是律師。」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2至164頁反面)。
　⑤併參系爭遺囑之認證書、製作系爭遺囑當天陳錦源與陳鄭權、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所拍攝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93至196頁反面、第192頁、卷二第109至112頁)，難認陳錦源於製作系爭遺囑當天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上訴人主張陳錦源無製作系爭遺囑之意思能力，難認可取。
　⒉而就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之作成不符合代筆遺囑之要件等語。經查：
　⑴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卻答稱忘記有無看過，亦答稱不知悉系爭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且其稱看不懂部分遺囑內容，對於系爭遺囑內容之認知來自於胡欣慧唸遺囑，又不知道胡欣慧口述系爭遺囑之何部分，已如前述；參佐證人許進忠於原審無法自行朗讀結文，有嚴重重聽，稱：最高學歷為國小四年級，有些字認識，有些看不懂，兩耳都有重聽已十幾年，製作系爭遺囑當時只有左耳配助聽器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頁正反面、第171頁反面至第172頁)，則其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有無確認、能否確認系爭遺囑內容與陳錦源之意思是否相符，實屬可疑。且證人許進忠於本院證稱：「(問：當場有決定遺囑執行人？)有。(問：是誰？)陳鄭權。(提示原審卷一第27頁，問：遺囑上面記載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有何意見？）對，沒錯，是王建偉是執行人沒錯。(問：王建偉是怎麼討論出來的？)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93至394頁)，而後經上訴人訴訟代理人及法官詢問後，坦稱王建偉律師為其女婿(見本院卷第396頁)，以王建偉律師與證人許進忠為女婿、岳父之親屬關係，如許進忠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確有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過程，絕不可能不知悉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是依前開事證，難認證人許進忠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自不生見證之效力。
　⑵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卻答稱沒看過，亦答稱不知悉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也不記得有無核對陳錦源陳述與系爭遺囑是否相符，如前所述；嗣於本院改稱：伊是陳鄭權的司機，當天陳錦源有帶草稿至事務所，其依照草稿唸，胡欣慧依照陳錦源唸的內容抄，遺囑內容已經忘記，但當天唸的內容跟伊看到的一樣所以才簽名，「(問：遺囑上面寫的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我沒有看到。(問：當場有討論遺囑執行人的事情嗎？)什麼叫遺囑執行人？（問：遺囑上面有記載『本人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當場是如何討論這個部分？）那天沒有王建偉律師，只有陳鄭權律師跟我們五個人，怎麼會有王建偉律師。（問：為何遺囑上面會記載這個內容？）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5至387頁)，由其於本院為證人時，仍無法陳述系爭遺囑之任何具體內容，亦證稱不知道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不知道系爭遺囑為何有該記載，實與其於原審為證人時，經詢問有無核對陳錦源口述及系爭遺囑內容是否相符，其表示忘記，再經確認後，反問「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顯然主觀上並未認識遺囑見證人必須確認遺囑內容出自遺囑人真意、且與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甚為吻合，縱其於原審判決後，再經被上訴人聲請傳喚為證人，於本院改稱其有核對陳錦源拿草稿唸的內容跟系爭遺囑相符云云(見本院卷第386至387頁)，惟其所述陳錦源有帶草稿乙節，又與證人陳鄭權、胡欣慧證述不合(見原審卷二第103頁正反面、第168頁)，亦難以其於本院之證述，即認其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
　⑶是許進忠等2人於製作系爭遺囑時縱有在場，並於見證人欄位簽名，但依其等證述，其等未參與見聞確知系爭遺囑係出自陳錦源之真意、與陳錦源口述內容相符，是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要件而無效，應屬可採。又系爭遺囑既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為無效，上訴人另主張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云云，即無審認之必要。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之移轉登記，為有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公同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所明定。此所謂妨害其所有權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要旨參照）。故遺產中之不動產經辦理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而妨害其他繼承人之公同共有權利者，其他繼承人自得訴請塗銷該登記。查系爭不動產業經被上訴人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遺贈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而系爭遺囑既經本院認定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而無效，被上訴人據之所為登記，自屬妨害全體繼承人對公同共有物之權利，則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移轉登記，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遺贈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均無不合，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分別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均應駁回。另因上訴人先位之訴有理由，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實質審認，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附表：陳錦源遺產範圍
		編號

		項目

		權利範圍或價值(新臺幣）

		甲欄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272/49000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7頁正反面)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4樓建物

		1/1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8頁)



		3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4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0頁)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原審卷二第192頁)



		5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3頁)



		6

		臺中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號建物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4頁)



		7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3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棕所有(見原審卷二第201頁)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9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10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1股及孳息

		




		11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84股及孳息

		




		12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67股及孳息

		




		13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股及孳息

		




		14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612股及孳息

		




		15

		有限責任桃園信用合作社股金

		600股及孳息

		




		16

		口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00股及孳息

		




		17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995股及孳息

		




		18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04,184元及孳息

		




		19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89,000元及孳息

		




		20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元及孳息

		




		21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4,402元及孳息

		




		22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379元及孳息

		




		23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582元及孳息

		




		24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282元及孳息

		




		25

		兆豐國際商銀帳號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4,143元及孳息

		




		26

		陽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412元及孳息

		




		27

		三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718元及孳息

		




		28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7,153元及孳息

		




		29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1元及孳息

		




		30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692元及孳息

		




		31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9元及孳息

		




		32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1元及孳息

		




		33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35元及孳息

		




		34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23元及孳息

		




		35

		中國信託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1,279元孳利息

		




		36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興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75元及孳息

		




		37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6,387元及孳息

		




		38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元及孳息

		




		39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73元及孳息

		




		40

		卡號0000000000000000悠遊卡

		3元及孳息

		




		41

		彰化商銀元大新興雙印四年到期B季配（帳號000000000000000）股份

		20000股

		




		42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呵護久久殘廢照顧（保單號碼0000000000）

		155,550元及孳息

		




		43

		臺灣銀行應收利息

		1,592元及孳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45號

上  訴  人  陳宮賜

訴訟代理人  胡翠萍

            陳祖德律師            

上  訴  人  曾秋姫

            陳宮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玄妙

            劉君豪律師

上  訴  人  陳慧萍

            陳耀霖

            陳耀浚

            陳耀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君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囑無效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陳宮賜(下稱上訴人)主張：伊與對造上訴人陳宮慶、陳慧萍(下合稱陳宮慶等2人)為被繼承人陳錦源之子女，為全體合法繼承人，對造上訴人曾秋姫為陳宮慶配偶謝玄妙之母，對造上訴人陳耀霖、陳耀浚、陳耀棕(下合稱陳耀霖等3人，與陳宮慶等2人、曾秋姬合稱被上訴人)為陳宮慶之子。陳錦源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後，伊發現其於同年4月20日與曾秋姬為結婚登記，然陳錦源為24年4月生，於110年時已近90歲，有失智及明顯認知功能障礙，欠缺結婚之意思能力，且陳錦源生前為醫生，廣結善緣，其與曾秋姬結婚卻未告知親友、亦無宴客，於婚後未及5個月即死亡，曾秋姬係為圖謀陳錦源之遺產，夥同陳宮慶、謝玄妙虛偽書立結婚書約並辦理結婚登記，陳錦源實無結婚真意，陳錦源與曾秋姬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姬自非陳錦源之繼承人。伊於陳錦源死亡後始知悉其有經陳鄭權律師(下稱陳鄭權)認證之110年5月1日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存在，然系爭遺囑之見證人胡欣慧為陳鄭權之外甥女，亦為陳鄭權律師事務所(下稱事務所)之職員，見證人許進忠、蔡文寶(下稱許進忠等2人)依序為陳鄭權之妹夫、司機，其等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又陳錦源除有失智情況，語言表達能力亦有問題，系爭遺囑顯非由陳錦源親自口述，亦非經其認可，且許進忠等2人是否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有疑，系爭遺囑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要式，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自不得持系爭遺囑將附表編號1至9所示不動產(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以遺囑繼承或遺贈等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伊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退步言，縱認系爭遺囑有效，因系爭遺囑侵害伊之特留分1/6，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扣減權，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該等移轉登記等語。㈠先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系爭遺囑無效。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㈡備位聲明：⒈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⒉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⒊確認上訴人就陳錦源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有1/6特留分權利存在。⒋曾秋姫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2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予以塗銷。⒌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3至6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⒍陳耀棕應將如附表編號7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⒎陳宮慶、陳慧萍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塗銷；陳耀霖、陳耀浚應將如附表編號8至9甲欄所示之遺贈登記予以塗銷(原審就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被上訴人各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9甲欄所示之遺囑繼承、遺贈登記予以塗銷部分判決上訴人勝訴，並駁回其餘之訴，兩造就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㈢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答辯聲明：被上訴人之上訴駁回。

二、被上訴人則以：陳錦源生前未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非無意思能力或行為能力之人，其於110年間仍持續在診所看診、幫人體檢，意思與理解能力正常，自有結婚能力及遺囑能力。陳錦源係因長期由曾秋姫陪伴及照顧而有感情，對外均稱曾秋姫為其老婆，故主動提出結婚要求，以確保曾秋姫老年生活無虞，兩人乃於110年4月20日共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確認有結婚真意後辦理登記，該結婚自屬有效。又系爭遺囑係陳錦源基於自由意志口述內容而製作，符合代筆遺囑要件，並經認證，自屬有效，上訴人亦未證明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其請求伊各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為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上訴人之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99至400頁），堪信為真實。

　㈠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陳宮賜、陳宮慶等2人為其全部子女而為其繼承人。陳耀霖等3人為陳宮慶之子。另依戶籍謄本所載，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陳宮慶之岳母曾秋姫登記結婚。

　㈡陳錦源死亡時遺有如附表編號3至43所示遺產。

　㈢附表編號1至2所示不動產於陳錦源死亡時仍登記為其所有，嗣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至曾秋姫名下。

　㈣附表編號3至9所示不動產已依系爭遺囑辦理移轉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

　㈤兩造同意附表所示財產(即陳錦源遺產範圍)之價值，於本件計算有無侵害上訴人特留分時，按遺產稅核定通知書核定之價值（即原審卷二138至143頁）予以計算。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確認陳錦源與曾秋姫之婚姻關係不成立、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部分，為無理由。

　⒈按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民法第982條定有明文。次按結婚係關於身分之法律行為，倘雙方當事人非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而欠缺意思能力之情況下，本於真實且一致之婚姻意思而為結婚，即具備婚姻之實質要件。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欠缺意思能力而不能為有效之意思表示；至於精神錯亂，則係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是表意人行為時並非全然欠缺意思能力，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然未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仍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5號、108年度台上字第8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查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簽立結婚書約(下稱結婚書約)，見證人為陳宮慶、謝玄妙，同日在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有該戶政事務函覆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書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10至113頁)，堪認已具備婚姻成立之形式要件。又陳錦源生前未曾受法院宣告為受監護人或受輔助人，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95頁)，非無行為能力人，上訴人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姬結婚時無結婚意思能力，依上說明，應由上訴人就陳錦源斯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負舉證責任。

　⒉依上訴人所提出之陳宮慶傳送訊息內容略以：「爸爸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不敢給他出來…最近他的精神也比較不好，有時間還是多多看他」、「阿爸今年體力比較差，目前每個禮拜我都會帶她(應為「他」字誤寫)出去走走…他今年精神上比較容易幻想（會想到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有空常常看他一下…」（下稱系爭訊息，見原審卷一第22至23頁）；陳宮慶110年5月9日臉書影片內容略為：陳錦源於錄影當下，經眾人提醒仍未完整說出「123到臺灣」之順口溜（下稱系爭貼文，見原審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第398至399頁）；及證人徐桂粉證稱：伊因向陳錦源租屋而認識陳錦源，已約30年，每次租期3年，期滿續約，租金係每年4月開立1年支票，由伊親自送到陳錦源開的永安診所，伊送支票去時會跟陳錦源聊天，110年4月間伊是送支票到陳錦源的別墅，在永安診所後方，當時陳錦源之身體狀況已經不好，好像不太認識伊，伊交付支票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至34頁）；證人林如章證稱：伊是保險業務員，95年起會帶客戶至陳錦源之診所做體檢，陳錦源於96年間說他算命有3個小孩，且認為與伊投緣，所以認伊當義子，對外均稱伊為其乾兒子，伊則叫陳錦源爸爸、阿爸、乾爹，系爭訊息不確定是伊傳給上訴人，或是陳宮慶傳給上訴人、上訴人再拿給伊看，應該是109年，不記得確切時間。陳錦源原本精神一直很好，108年間送醫插管出院後就不太好，曾秋姬曾跟伊說陳錦源在109年間有拿雨傘作勢要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有次陳錦源坐車去醫師協會不會自己回家，是伊去找的。陳錦源110年間還是會去診所，但不確定有無看診。陳錦源從107年起先後叫伊草擬過3次代筆遺囑，伊有按照陳錦源交代內容打字給陳錦源看，其最後一次交代伊做代筆遺囑是在110年，但當時沒有共識，應該是這份陳錦源有簽名，伊沒辦法判斷陳錦源110年的意識能力，只知道他從108年出院後就體力不好，記憶減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8頁反面至第42頁)，雖可知陳錦源於109、110年間之身體及精神狀況不若以往，但系爭訊息中所稱容易幻想之情況不明，由系爭貼文亦無法得知陳錦源未說出「123到臺灣」順口溜之確切原因，而林如章所指陳錦源出門後不會自己回家之事欠缺時間及具體事件脈絡，其所稱陳錦源拿雨傘打人、只穿內褲往外跑之事為聽聞，事實經過不明，實難據之判斷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提出林如章便箋，主張林如章曾於110年1月12日稱陳錦源處於失智狀態云云(見本院卷第363、259頁)。然證人林如章於本院先證稱：該便箋是2012年10月10日書寫給上訴人、陳宮慶看，因為當時陳錦源說要做遺囑，但伊覺得他身體狀況不好，不妥等語(見本院卷第382頁)，嗣改稱：該文書應該是110年10月12日書寫等語(見本院卷第400頁)，而陳錦源於000年0月0日死亡，則林如章書寫前開便箋之時間及原因為何，已有疑問；縱認該便箋為林如章於110年1月2日書寫，惟林如章於本院證稱其無醫療背景(見本院卷第382頁)，且依其陳述陳錦源當時說要做遺囑之情節，顯見陳錦源當時並非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依該便箋，亦無從遽認陳錦源於辦理結婚登記是否欠缺意思能力。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於110年4月間已符合醫師所發表之認知功能障礙12表徵，為失智症前期症狀云云(見本院卷第79頁)，然上訴人自承陳錦源未曾因精神症狀而就診過(見本院卷第176頁)，則其前開主張，僅屬個人臆測，亦非可採。

　⒊另觀之陳錦源至110年2、3月間仍有以醫師身分為病患看診及為民眾體檢，此有永安診所收據、宏泰人壽被保險人對體檢醫師告知事項、全球人壽被保險人體檢報告書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卷二第49至53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陳錦源於110年4月3日慶生時之錄影檔案，經家人詢問許願為何，其即自行回答「…我子女阿，我希望他身體健康阿，然後事事如意喔…好好的…」，並於陳耀霖稱「祝你身體健康啦」後，主動提及「嘿，還有那個…你姑姑…」，經在場人接續稱「對，也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後，陳錦源再主動稱「阿我自己身體…」等語，有勘驗筆錄可憑(見本院卷544至545頁)，再參佐陳錦源於110年3、4月與家人一同出遊、及110年4月20日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時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04至107頁)，其目視鏡頭，神情自然，穿著、舉止合宜，實難認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辦理結婚登記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情況。

　⒋上訴人另主張陳錦源無結婚真意云云。依證人徐桂粉證稱：伊每年4月送租金支票時會跟陳錦源聊天，陳錦源曾於109年4月時對伊表示他花了很多錢才跟第二任前妻離婚，好不容易離婚，不要再結婚，想把財產留給小孩，伊當下詢問曾秋姫是怎麼回事，陳錦源表示是他付錢請來照顧生活起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正反面)，證人林如章證稱：伊叫曾秋姫乾媽，因為她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曾秋姫早年在陳錦源的診所當護理師，陳錦源被他第二任配偶家暴後容易恐慌，請曾秋姫照顧，陳宮慶、謝玄妙都有認可，伊也有告訴上訴人。伊說曾秋姫是陳錦源的準太太，是因曾秋姫跟陳錦源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每年會跟陳錦源及陳宮慶一家出國玩，並由陳錦源負擔曾秋姫的旅費，陳慧萍會從美國過去一起。陳錦源參加社團、宗親會都會介紹曾秋姫是他太太，其他人都要陳錦源給曾秋姫名分。伊不知道陳錦源結婚之事，陳錦源也說過財產要留給小孩，請伊照顧曾秋姫，也要兩個兒子協調，由取得財產較多的人照顧曾秋姫到過世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反面)，可知陳錦源雖曾表示無意再結婚，但是否結婚本易隨時間、心境變化而有不同，以其長期與曾秋姫同進同出同住，對外又稱曾秋姫為其太太，且掛心如何照顧曾秋姫至終老，顯見其對曾秋姫確有情分，難認其無與曾秋姫結婚之意。至於上訴人以曾秋姫為陳宮慶之岳母、或陳錦源結婚時未廣為週知或宴客，主張陳錦源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云云，然結婚雙方之親屬關聯或是否宴客，本與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無關，上訴人前開主張，僅屬主觀臆測，自無足採。

　⒌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陳錦源無結婚意思能力或無結婚真意，陳錦源於110年4月20日與曾秋姫結婚，自屬有效，上訴人請求確認曾秋姫與陳錦源之婚姻關係不成立，為無理由。又曾秋姫既為陳錦源之配偶，依民法第1138條本文規定為陳錦源之法定繼承人，上訴人訴請確認曾秋姫對陳錦源之繼承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為有理由。

　  按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1194條定有明文。前開法條明文規定代筆遺囑，應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乃在確保該代筆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本其口述意旨而作成，期遺囑生效時（遺囑人死亡後），因已無法向遺囑人本人求證，得賴見證人之見證證明之。準此，代筆遺囑見證人之見證，自不得僅以在場見聞遺囑人在為筆記之見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該見證人作成代筆遺囑書面之「形式過程」為已足，尤應見聞確認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其口述遺囑意旨相符之情，始符「見證」之法意。倘見證人僅在場旁觀代筆遺囑之作成，而未參與見聞確知代筆遺囑內容係出自遺囑人之真意，與遺囑人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縱其在代筆遺囑上簽名見證，亦不生見證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⒈上訴人固主張陳錦源製作系爭遺囑時，意思能力有欠缺云云。然查：

　⑴由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訊息內容、系爭貼文、林如章便簽、證人徐桂粉、林如章之證述內容(詳見四㈠⒉)，均無從證明陳錦源於110年5月1日製作系爭遺囑時無意思能力，理由如前述。

　⑵就製作系爭遺囑之過程：

　①證人即系爭遺囑之認證人陳鄭權於原審證稱：伊與陳錦源認識30年，為其處理過不少法律問題，當時陳錦源先打電話跟伊約要立遺囑，伊告知需準備證件及財產資料。當天曾秋姬有一起到事務所，陳錦源表示要辦理遺囑公認證，伊認為自己要做認證所以不能擔任見證人，所以幫陳錦源找見證人。因為伊前員工胡欣慧剛好到事務所辦事情，許進忠常常到事務所，因為他的配偶陳素珍是伊事務所員工，蔡文寶是伊司機，陳錦源、曾秋姬到事務所辦事情後，伊都請蔡文寶載他們回去，所以伊請胡欣慧幫忙擔任代筆人跟見證人、許進忠等2人當見證人，陳錦源都有同意。製作過程大致是陳錦源拿所有權狀、相關人身分證影本，逐一跟伊說財產如何分配，胡欣慧寫草稿，伊有詢問陳錦源是否需要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原本說要全權委託伊，伊說不行，並推薦事務所王建偉律師擔任遺囑執行人，陳錦源同意。陳錦源講完這些內容後，由胡欣慧去打字並印出，一份給陳錦源、一份給伊，由胡欣慧一句句唸給陳錦源聽，看有無錯誤，伊也再跟陳錦源確認，並給另外兩位見證人看，確認沒問題後就印出正式遺囑，陳錦源看完沒問題就簽名，再由代筆人、見證人依序簽名，簽名後由伊進行認證。當天陳錦源精神狀況正常，喜歡聊天，表達能力也很正常，會敘述相關狀況要怎麼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反面至第103頁反面）。

　②證人即系爭遺囑代筆人兼見證人胡欣慧於原審證稱：當天伊去事務所找伊母親，陳鄭權問伊有無帶身分證、印章，可否擔任陳錦源之遺囑代筆人，伊曾在事務所擔任會計，接觸過遺囑，想說代筆遺囑對伊來說就是打字，應該不難，所以有同意，當天伊跟陳鄭權、許進忠、陳錦源及另外一個不熟的人在事務所辦公室製作系爭遺囑，陳錦源跟陳鄭權講遺囑分配，伊有問陳鄭權可否打字做代筆遺囑，他說可以，伊就手寫筆記，之後去打字，打字完就拿去給陳錦源、陳鄭權看，並由伊唸一遍給陳錦源、陳鄭權聽看有無錯誤，沒有問題就依序簽名，印象中陳錦源有帶權狀、身份證影本，沒有帶草稿，遺囑內容都是陳錦源自己講的，但沒有印象遺囑執行人如何決定及當天有無在場，也沒有印象過程中許進忠及另名不熟的人在做何事，當天陳錦源表達能力很好，講話很有條有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5頁反面至第168頁）。

　③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稱：伊認識陳錦源，因為他跟曾秋姫常常跟伊等去旅行。伊忘記有無看過系爭遺囑，但該遺囑上簽名是伊簽的。伊記得那天是5月1日勞動節，伊老婆在事務所要上班，伊去找她吃飯，剛好陳錦源、伊、胡小姐、姓蔡伊不認識的人在那邊，陳鄭權問伊可不可以幫他簽名，並問陳錦源可不可以由伊幫忙簽名，陳錦源說可以，製作遺囑地點在陳鄭權辦公室，遺囑是陳錦源講、胡欣慧寫，陳錦源有拿資料，但不知道拿什麼，伊也不知道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也不知道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決定，胡欣慧去打字後，胡欣慧有唸，伊有聽她唸，也有拿一份給伊看，但有些內容伊看不懂，伊不記得胡欣慧口述的內容是從系爭遺囑的哪裡到哪裡，也不記得有無談到特留分，胡欣慧打完後唸給陳錦源聽，他聽完說可以，沒有其他表示，當時陳錦源精神狀況很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至172頁反面)。

　④證人即系爭遺囑見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稱：「（提示原審卷一第25至28頁，問：有無看過該遺囑？)沒有。(問：該遺囑蔡文寶之簽名是否為你所簽？)是我簽的，印章也是我的…(問：既然沒有看過該遺囑為何會在該遺囑上簽名？)我是作證人而已。(問：你是做什麼樣的證人？誰叫你去做證人？)他不是簽遺囑嗎，我只是當證人。我在律師那邊作主管兼秘書，律師叫我當證人。(問：律師叫什麼名字？)陳鄭典嗎？我只在那邊做幾天，我名字現在記不得了。(問：可否說明律師當天叫你當證人的過程？)那天醫師唸他的遺囑，律師也在，我看完後就簽我的地址、電話、名字。(問：你說醫生叫何名字？)那是2年多了，110年5月1日的事情那麼久的事情我忘了。(問：遺囑內容是誰繕打？)不是我打的，是胡小姐用電腦打的。我不記得胡小姐的名字。(問：如何決定遺囑內容？決定過程為何？)我不記得。(問：胡小姐用電腦打完遺囑後有無再跟你說的醫師確認內容？)有啊，但不我記得內容了，因為已經2年多了…(問：該遺囑上所載之不動產其相關細節，例如標示、面積、權利範圍等資料是如何知道？)我到現在忘記了。(問：該遺囑上所寫遺囑執行人王建偉律師是何人？是何人決定由該人擔任遺囑執行人？)我不知道。…(問：是否記得該遺囑上簽名的順序？)我不知道。(問：醫生有無自己跟在場的人說他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沒有聽到。(問：當天還有何人在場？)那天很多人，有的人我不太認識。律師有在場。…(問：做遺囑當天醫生如何表達所希望的遺囑內容？)我是有看到，但我忘記了。…(問：醫生說的時候有無拿草稿？)忘記了。…(問：有無核對醫師說的內容是否符合剛剛提示的遺囑內容？)我忘記了。(問：當時你做見證人有無核對任何事情？)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我不是律師。」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2至164頁反面)。

　⑤併參系爭遺囑之認證書、製作系爭遺囑當天陳錦源與陳鄭權、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所拍攝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93至196頁反面、第192頁、卷二第109至112頁)，難認陳錦源於製作系爭遺囑當天無意識或精神錯亂，是上訴人主張陳錦源無製作系爭遺囑之意思能力，難認可取。

　⒉而就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之作成不符合代筆遺囑之要件等語。經查：

　⑴證人許進忠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卻答稱忘記有無看過，亦答稱不知悉系爭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且其稱看不懂部分遺囑內容，對於系爭遺囑內容之認知來自於胡欣慧唸遺囑，又不知道胡欣慧口述系爭遺囑之何部分，已如前述；參佐證人許進忠於原審無法自行朗讀結文，有嚴重重聽，稱：最高學歷為國小四年級，有些字認識，有些看不懂，兩耳都有重聽已十幾年，製作系爭遺囑當時只有左耳配助聽器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9頁正反面、第171頁反面至第172頁)，則其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有無確認、能否確認系爭遺囑內容與陳錦源之意思是否相符，實屬可疑。且證人許進忠於本院證稱：「(問：當場有決定遺囑執行人？)有。(問：是誰？)陳鄭權。(提示原審卷一第27頁，問：遺囑上面記載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有何意見？）對，沒錯，是王建偉是執行人沒錯。(問：王建偉是怎麼討論出來的？)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93至394頁)，而後經上訴人訴訟代理人及法官詢問後，坦稱王建偉律師為其女婿(見本院卷第396頁)，以王建偉律師與證人許進忠為女婿、岳父之親屬關係，如許進忠於製作系爭遺囑當時確有參與見聞系爭遺囑製作過程，絕不可能不知悉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是依前開事證，難認證人許進忠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自不生見證之效力。

　⑵證人蔡文寶於原審證述時，雖稱其在場，但經提示系爭遺囑，卻答稱沒看過，亦答稱不知悉遺囑上面的年籍資料、不動產標示、面積、權利範圍是如何得知，不知道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決定，也不記得有無核對陳錦源陳述與系爭遺囑是否相符，如前所述；嗣於本院改稱：伊是陳鄭權的司機，當天陳錦源有帶草稿至事務所，其依照草稿唸，胡欣慧依照陳錦源唸的內容抄，遺囑內容已經忘記，但當天唸的內容跟伊看到的一樣所以才簽名，「(問：遺囑上面寫的遺囑執行人是何人？)我沒有看到。(問：當場有討論遺囑執行人的事情嗎？)什麼叫遺囑執行人？（問：遺囑上面有記載『本人指定王建偉律師為遺囑執行人』當場是如何討論這個部分？）那天沒有王建偉律師，只有陳鄭權律師跟我們五個人，怎麼會有王建偉律師。（問：為何遺囑上面會記載這個內容？）我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385至387頁)，由其於本院為證人時，仍無法陳述系爭遺囑之任何具體內容，亦證稱不知道遺囑執行人之討論過程、不知道系爭遺囑為何有該記載，實與其於原審為證人時，經詢問有無核對陳錦源口述及系爭遺囑內容是否相符，其表示忘記，再經確認後，反問「我只是當見證人，我要核對什麼」，顯然主觀上並未認識遺囑見證人必須確認遺囑內容出自遺囑人真意、且與口述意旨相符之情，甚為吻合，縱其於原審判決後，再經被上訴人聲請傳喚為證人，於本院改稱其有核對陳錦源拿草稿唸的內容跟系爭遺囑相符云云(見本院卷第386至387頁)，惟其所述陳錦源有帶草稿乙節，又與證人陳鄭權、胡欣慧證述不合(見原審卷二第103頁正反面、第168頁)，亦難以其於本院之證述，即認其確有見聞並確認系爭遺囑與陳錦源之口述內容相符。

　⑶是許進忠等2人於製作系爭遺囑時縱有在場，並於見證人欄位簽名，但依其等證述，其等未參與見聞確知系爭遺囑係出自陳錦源之真意、與陳錦源口述內容相符，是上訴人主張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194條規定之法定要件而無效，應屬可採。又系爭遺囑既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為無效，上訴人另主張胡欣慧、許進忠等2人為見證人違反民法第1198條第5款之規定云云，即無審認之必要。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之移轉登記，為有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公同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所明定。此所謂妨害其所有權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判決要旨參照）。故遺產中之不動產經辦理遺囑繼承或遺贈登記，而妨害其他繼承人之公同共有權利者，其他繼承人自得訴請塗銷該登記。查系爭不動產業經被上訴人持系爭遺囑辦理遺囑繼承、遺贈登記如附表甲欄所示，而系爭遺囑既經本院認定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定要件而無效，被上訴人據之所為登記，自屬妨害全體繼承人對公同共有物之權利，則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移轉登記，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系爭遺囑無效，並依民法第828條準用第821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如附表甲欄所示遺囑繼承、遺贈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及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均無不合，兩造就其敗訴部分分別上訴，均指摘原判決不利己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兩造之上訴均應駁回。另因上訴人先位之訴有理由，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實質審認，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之上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沈佳宜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附表：陳錦源遺產範圍

編號 項目 權利範圍或價值(新臺幣） 甲欄  1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 272/49000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7頁正反面) 2 臺北市○○區○○段0○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4樓建物 1/1 於111年12月26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為曾秋姬所有(見原審卷一第228頁) 3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4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0頁)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原審卷二第192頁) 5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3頁) 6 臺中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號建物 1/1 於112年2月17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浚所有(見原審卷二第194頁) 7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於112年2月3日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陳耀棕所有(見原審卷二第201頁)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9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2 於112年2月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宮慶、陳慧萍，以遺贈為原因移轉登記持分各1/10予陳耀霖、陳耀浚(見原審卷二196至197頁) 10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1股及孳息  11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84股及孳息  12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67股及孳息  13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8股及孳息  14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612股及孳息  15 有限責任桃園信用合作社股金 600股及孳息  16 口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全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00股及孳息  17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995股及孳息  18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04,184元及孳息  19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89,000元及孳息  20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元及孳息  21 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4,402元及孳息  22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379元及孳息  23 臺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582元及孳息  24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282元及孳息  25 兆豐國際商銀帳號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4,143元及孳息  26 陽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412元及孳息  27 三信商銀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1,718元及孳息  28 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7,153元及孳息  29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1元及孳息  30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83,692元及孳息  31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9元及孳息  32 元大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1元及孳息  33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35元及孳息  34 星展（臺灣）商銀帳號0000000000帳戶存款 23元及孳息  35 中國信託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21,279元孳利息  36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興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75元及孳息  37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86,387元及孳息  38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12元及孳息  39 桃園信用合作社永安分社帳號0000000000000000帳戶存款 573元及孳息  40 卡號0000000000000000悠遊卡 3元及孳息  41 彰化商銀元大新興雙印四年到期B季配（帳號000000000000000）股份 20000股  42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呵護久久殘廢照顧（保單號碼0000000000） 155,550元及孳息  43 臺灣銀行應收利息 1,592元及孳息  









